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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情况

1.1 河流概况

1.1.1 基本情况

大桥溪主干流位于新晃侗族自治县（以下简称新晃县）北部，为舞水一级支

流，沅水二级支流，发源于晃州镇高寨村杉栅坳，沿河主要流经晃州镇一个乡镇，

于晃州镇柏树林村大桥溪注入舞水。在县境内干流长度为 13.50km，控制流域面

积 28.5km2，河源高程 680m，河口高程 300.5m，河道落差为 379.5m，干流坡降

28.8‰，流域在境内多年平均流量 0.49m3/s。

图 1.1-1 水系图

表 1.1-1 沿岸行政区域统计表

河流 地市 县区 乡镇 村庄、社区

大桥溪 怀化市 新晃县 晃州镇 高寨村、塘家坝村、大桥溪村、柏树林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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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水文、泥沙

大桥溪流域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受地形及植被影响，气候随季节变化较

为明显。有“四季分明，冬季较长”的特点，年平均气温16.6℃，全年气温最高

的为7月，月平均气温28.4℃，最低的为1月，月平均气温4.8℃，极端最高气温

40.9℃，极端最低气温-10.3℃。气候温和，雨量偏少，日照充足，无霜期289天。

≥10°积温4786℃，热量时空差异大，低温冷害较突出。据多年积累的气象资料，

多年平均降雨量1137.20mm，最大年降水量为1461.9mm(1967年)，最小年降水量

为746.4mm(2011年)，时空分布不均，极易出现旱涝灾害。年内降水多集中在4-9

月，雨季多年月平均降雨量133.40mm。项目区降水集中，受地形、气候条件影

响，4-9月为主汛期，有时出现夏秋连汛。年平均风速较小，为1.1m/s，历年最大

风速为16.7m/s，各月最大风速均在8.0-16.7m/s之间。

大桥溪流域属山区地貌，境内河流含沙量较高。泥沙主要来源于降水对流域

地表的浸蚀和冲刷，因此泥沙主要集中在汛期。悬移质在汛期由于河槽的作用，

只有少量会沉积在河道内，大部分由洪水水流夹带入下游。枯水期河水较清，河

流泥沙含量少，泥沙主要集中在洪水期。

1.1.3 地形地质

1.1.3.2 地形地貌

新晃县处于云贵高原东缘，苗岭余脉延伸末端，雪峰山脉以西，武陵山脉以

南，属我国二阶梯向第三阶梯过渡带。县内具有山原、山地、丘陵、岗地、平原

等地貌类型。县内高山起伏，沟谷纵横，群山之中有小盆地发育，整体地势由南、

西北三面高，东面低，中部带状隆起向舞水、平溪两谷倾斜，使之成为三山两谷

地，南北纵呈“W”型地势，最高点的为东南部的天雷山，海拔 1136.3m，最低

点波洲江口，海拔为 287.7m，高差为 848.6m，地势比降为 53%。西南部的美岩

坡，海拔为 1101.5m，连接海拔 1000m以上的山峰 11座，构成主体山脉，笔架

全县，天雷山连接海拔 1000m以上山峰 14座，形成东南屏障，北部武陵山余脉

由北向南缓缓梯降至舞水河。舞水河、平溪、野鸡河、龙溪两岸多为河流阶地和

冲积平原，地势比较开阔平坦。

1.1.3.3 地质构造

新晃县位于湖南省最西部，总体地势由北西向南东方向呈阶梯递降。所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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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构造单元位于Ⅰ级扬子地块东南缘，与Ⅰ级构造单元华南褶皱带相接，现今构造

为武陵山—新晃—凯里—三都逆冲推覆褶皱带，区内沉积覆盖出露齐全，从震旦

系至第四系均有分布。

工程所在区域内断裂构造十分发育，且不同方向者互相交合，错移着不同时

代的地层，构成本区复杂多变的构造景观，断裂主要沿北东、北北东及东西向发

育，根据其性质河组合特征，可分为镇远枢纽断层、施洞口逆冲断层及界牌正断

层。

根据沿断裂发育的盆地内新生代地层的变形特征、沿断裂的微地貌特征等分

析。区内的主要断裂构造中，以黔中地区的思南~敖溪断裂、本庄断裂、江口~

黄平断裂等新生代以来活动相对强烈，其他断裂活动相对较弱。

根据 GB18306-2015 版 1：400 万《中国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区划图》和《中

国地震动反应谱特征周期区划图》附表 C.18，工程区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为 0.05g，

地震动反应谱特征周期为 0.35s，其对应的地震基本烈度为Ⅵ度。根据勘察成果，

结合场区内同类工程经验类比，等效剪切波速值取 300.00m/s。根据场地地形、

地貌、地质条件，本场地为可进行建设的一般地段。本场地地震烈度为Ⅵ度，不

需考虑地震液化影响。根据《水工建筑物抗震设计标准》GB51247-2018第 1.0.5

条规定，本工程属 5级建筑物，工程抗震设防类别为乙类。

1.1.4 经济社会概况

根据《新晃县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新晃侗族自治县全年

实现地区生产总值90.72亿元，比上年增长3.7%，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2.91亿

元，增长3.7%；第二产业增加值27.96亿元，增长3.5%；第三产业增加值49.85亿

元，增长3.8%。按常住人口计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4.14万元。三次产业结构

由上年的15：30.8：54.2调整为14.3：30.8：54.9。全县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562

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852元，人均生活消费支出20332元，人均

食品支出6595元，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3417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867

元，人均生活消费支出10554元，人均食品支出3809元，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

1568.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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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岸线保护与利用现状

1.2.1 管理现状

规划范围内岸线涉及水利、交通运输、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多个部门，各

部门依据各自职责及行业法规进行管理。水利部门涉及岸线管理的主要职责包括

堤防等水利工程建设，岸线开发利用对河道防洪的影响等；交通运输部门涉及岸

线管理的主要职责包括港口码头及桥梁建设等；自然资源部门涉及岸线管理的主

要职责包括国土空间布局规划等；生态环境部门涉及岸线管理的主要职责包括与

岸线水域相关的生态环境保护等。

2016年 12月，中国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河

长制的意见》，明确水域岸线管理保护是河长制的主 要任务之一，各级党委和政

府主要负责人将肩负起水域岸线管理保护责任，并可协调各有关部门关于岸线管

理的权责，同时加强日常巡查执法监管的力量，进一步规范了现状岸线保护和管

理。

（1）建立河流河长制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河道岸线管理的越发重视，自全面推行河长制以来，各

级河道的河长由该区的主要领导担任，新晃县加快推进河长制湖长制从“有名”

向“有实”转变，全面建立了河长制组织体系，承担“河长制”具体工作，制定“河

长制”管理制度，承办县级河长会议，落实河长确定的事项；拟定并分解河长制

年度目标任务，监管落实并组织考核，督办群众举报案件；督促各乡镇（街道）、

村（社区）严格执行河长工作制度。

（2）大桥溪河流河道划界现状

2018年 8月湖南省水利厅、湖南省国土资源厅联合下发《关于做好全省河

湖管理范围划定工作的通知（湘水发[2018]22号）》，要求全省各市州、县（市、

区）水利局、国土资源局开展河湖管理范围划定工作，制定了河湖管理范围划定

工作的目标任务、工作原则、工作步骤、有关要求及技术导则。

大桥溪还未完成了划界工作。未明确河湖工程管理和保护范围，不利于依法

行政、依法管理河湖及水利工程，不利于维护水利工程安全和运行，不利于提高

水资源支撑保障能力。

（3）河道“一河一档、一河一策”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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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晃县未全面编制定成全县河流的“一河一策”实施方案，大桥溪的实际情

况和存在的突出问题，未能制定各级河湖及河段治理保护与监管的行动路线计划，

不能全面掌握各级河湖以及河长湖长、河长办基本信息，系统建立河湖水资源、

水域岸线、水环境、水生态等动态信息台账，掌握河湖管理保护现状情况及动态

变化，不利于推动建立河湖动态监控与考核体系，实现河湖数字化、动态化、现

代化监管和差异化考核，为其提供数据信息支撑。

1.2.2 保护现状

随着经济的发展，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急剧增多，河道岸线被大量占用，

造成对河势稳定、堤防安全、防洪安全和生态安全产生不可避免的影响。岸线利

用缺乏统一有效的管理，地方经济的高速发展对土地及岸线资源的需求迅速增加，

导致河道土地资源的供需矛盾日益突出。一些地区盲目、无序地围垦土地、占用

河道滩地，使得河道行洪断面缩窄、水位升高，严重影响河道泄洪功能的正常发

挥，威胁防洪安全。

另外，历史上岸线使用管理重技术管理、实物管理，缺乏产权管理，没有将

岸线资源按资产营运规则进行资产经营，造成岸线的无偿、低价值使用；管理体

制不够健全，在审议岸线使用时，各部门往往都从本部门角度出发对岸线能否利

用提出意见，而对岸线总体价值缺少评估，存在管理界限不清、责任不明、关系

不顺等问题，且由于涉及部门众多，综合执法困难，从而导致了很多未批先用的

现象。诸多问题的症结在于没有统一的岸线利用规划。

规划范围内与岸线有关的主要保护对象有省级森林公园、省级地质公园、水

利工程、重要交通建筑物等。

1.2.3 岸线利用现状

根据岸线开发利用长度划分原则，大桥溪岸线长度约为 26.99km，按工程或

构筑物功能性质、涉河方式及社会影响，可将岸线利用工程（构筑物）分为跨（穿）

河线路、水利工程、取排水口、节（排）水闸等。

1.2.3.1 利用类型分析

目前，大桥溪岸线利用方式（详见附表 2涉河现状及规划工程情况统计表）

主要有以下二大类：

（1）水利工程岸线：主要为拦河坝占用的岸线；



新晃县侗族自治县大桥溪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 汇杰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

（2）跨（穿）河道岸线：主要为桥梁占用的岸线。

大桥溪岸线现有工程统计情况见表 1.2-3。

表 1.2-2 规划范围内河道岸线现状工程统计情况表

序号 县市级
工程类别（个、座）

跨河桥梁 水利工程 泵站、水闸 合计

1 新晃县 57 19 0 76

1.2.3.2 工程项目岸线占用情况

本次大桥溪规划河道岸线现状利用长度是按照跨河桥梁、水利工程、取排水

口等利用类别进行统计，规划范围内河道岸线现状工程项目共计 76个（座），各

类别工程项目岸线利用情况如下：

（1）跨河桥梁：规划范围内跨河桥梁共计 55座，实际占用岸线 212m。详

见表 1.2-4。

表 1.2-3 规划河道岸线现状桥梁工程统计表

序号 名称 所在行政村组

位置 占用

岸线

长度

（m）

X Y

1 G320大桥 柏树林村 619104.08 3027675.13 20.5

2 大桥溪 2#铁路桥 柏树林村 619086.54 3027794.70 6

3 大桥溪 1#铁路桥 柏树林村 619071.89 3027803.31 6

4 大桥溪 2#人行桥 柏树林村 619061.01 3027817.08 4.5

5 大桥溪 1#人行桥 柏树林村 618951.38 3027890.50 2

6 雷打岩公路桥 柏树林村 618706.22 3028000.18 4

7 雷打岩人行桥 柏树林村 618621.70 3027868.87 2

8 双岩 4#人行桥 柏树林村 618099.72 3028209.34 4

9 双岩 3#人行桥 柏树林村 618118.94 3028278.58 3

10 双岩 2#人行桥 柏树林村 618120.86 3028277.59 2

11 双岩 1#人行桥 柏树林村 618142.29 3028307.71 3

12 双岩 3#公路桥 柏树林村 618157.80 3028322.24 6.5

13 双岩 2#公路桥 柏树林村 617947.83 3028352.09 6

14 双岩 1#公路桥 柏树林村 617866.59 3028433.46 7

15 枞木庵人行桥 柏树林村 617927.28 3028559.55 1

16 枞木庵公路桥 柏树林村 618021.63 3028660.94 5

17 大元口 2#公路桥 塘家坝村 617982.94 3028738.5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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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所在行政村组

位置 占用

岸线

长度

（m）

X Y

18 大元口 1#公路桥 塘家坝村 617941.76 3028805.30 3.5

19 大元口 2#人行桥 塘家坝村 617707.98 3028956.91 2

20 大元口 1#人行桥 塘家坝村 617694.15 3029116.88 2.5

21 黄家垅人行桥 塘家坝村 617572.50 3029126.04 2

22 茶叶榜人行桥 塘家坝村 617511.28 3029390.72 2

23 龙门庵 2#人行桥 塘家坝村 617695.55 3029630.07 2.5

24 龙门庵 1#人行桥 塘家坝村 617716.15 3029642.63 1

25 大桥溪村 2#公路桥 塘家坝村 617938.46 3029765.49 27

26 大桥溪村 1#公路桥 塘家坝村 617982.38 3029910.00 4

27 大桥溪村 2#人行桥 塘家坝村 618128.39 3030118.63 2

28 大桥溪村 1#人行桥 塘家坝村 618139.05 3030131.40 2

29 李家湾 2#人行桥 塘家坝村 618312.20 3030341.98 1

30 李家湾 2#公路桥 塘家坝村 3030341.98 3030426.22 5

31 李家湾 1#人行桥 塘家坝村 618610.57 3030661.60 3

32 李家湾 1#公路桥 塘家坝村 618682.26 3030810.31 5

33 大湾罗村公路桥 塘家坝村 618891.05 3031065.27 7

34 大湾罗村 1#人行桥 塘家坝村 618940.73 3031253.97 1

35 拖木村 2#人行桥 塘家坝村 618777.89 3031490.69 1

36 拖木村 1#人行桥 塘家坝村 618742.47 3031719.55 2

37 龙门洞人行桥 塘家坝村 618594.96 3031871.43 1

38 塘家坝村 10#人行桥 塘家坝村 618552.63 3031950.56 2.5

39 塘家坝村 9#人行桥 塘家坝村 618554.50 3031975.10 2.5

40 塘家坝村 8#人行桥 塘家坝村 618556.22 3031992.29 2.5

41 塘家坝村 7#人行桥 塘家坝村 618545.19 3032096.50 2

42 塘家坝村 6#人行桥 塘家坝村 618557.47 3032211.62 1

43 塘家坝村铁路桥 塘家坝村 618574.08 3032352.62 12

44 塘家坝村 2#公路桥 塘家坝村 618566.63 3032368.27 4

45 塘家坝村 5#人行桥 塘家坝村 618570.01 3032451.10 1

46 塘家坝村 4#人行桥 塘家坝村 618617.97 3032526.98 2

47 塘家坝村 3#人行桥 塘家坝村 618682.20 3032558.37 1

48 塘家坝村 2#人行桥 塘家坝村 618831.12 3032579.63 1

49 塘家坝村 1#人行桥 塘家坝村 619032.31 3032817.39 1

50 塘家坝村 1#公路桥 塘家坝村 619000.83 3032879.6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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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所在行政村组

位置 占用

岸线

长度

（m）

X Y

51 米冲 2#人行桥 塘家坝村 618847.20 3033196.19 1

52 米冲 1#人行桥 塘家坝村 618793.34 3033375.57 1

53 步家坪公路桥 塘家坝村 618862.64 3033546.37 5

54 步家坪人行桥 塘家坝村 618877.92 3033662.42 2

55 新田凸公路桥 高寨村 618528.62 3035182.80 3.5

（2）水利工程岸线开发利用情况：规划范围内岸线水利工程拦河坝共计 19

座，占用岸线利用 61m，详见表 1.2-5。

表 1.2-4 规划河道岸线现状水利工程统计表

序号 名称 所在行政村组

位置 占用岸

线长度

（m）
X Y

1 双岩 1#拦水坝 柏树林村 618158.24 3028344.61 1

2 黄家垅拦水坝 曾家冲 617554.07 3029158.82 16

3 大桥溪村拦水坝 兰家坪 617932.89 3029791.23 1

4 李家湾 2#拦水坝 兰家坪 618485.11 3030444.47 5

5 李家湾 1#拦水坝 姚家庄 618605.27 3030656.64 4

6 大湾罗村 2#拦水坝 官庄村 618910.55 3031346.20 1

7 大湾罗村 1#拦水坝 塘家坝村 618912.46 3031340.67 1

8 拖木村 2#拦水坝 黄家团 618782.20 3031488.16 4

9 拖木村 1#拦水坝 高洲坪 618792.76 3031644.88 2

10 龙门洞 2#拦水坝 洲上组 618636.85 3031796.20 3

11 龙门洞 1#拦水坝 马江口村 618637.51 3031850.04 2

12 塘家坝村 7#拦河坝 马路冲 618545.54 3032075.67 1

13 塘家坝村 6#拦河坝 大坪组 618793.88 3032538.18 3

14 塘家坝村 5#拦河坝 尧市镇 618979.67 3032633.77 2

15 塘家坝村 4#拦河坝 尧市镇 618950.14 3032682.65 3

16 塘家坝村 3#拦河坝 尧市镇 618983.11 3032903.33 1

17 塘家坝村 2#拦河坝 莫家坪 618970.85 3032917.1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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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塘家坝村 1#拦河坝 茅坪 618913.13 3033066.67 2

19 步家坪 3#拦水坝 老屋场 618846.82 3033462.88 3

20 步家坪 2#拦水坝 周家畈 618881.15 3033530.57 2

21 步家坪 1#拦水坝 桥冲村 618809.85 3033701.8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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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河道演变及稳定性分析

2.1 演变分析

大桥溪属山区性河流，系舞水的左岸的一级河流，发源于晃洲镇高寨村杉栅

坳，流域呈阔叶形，干流大致自北而偏西南方向穿行于山区，两岸有三条支流，

分别是是左岸的石灰冲，右岸的毛溪和水洞。大桥溪地势西南高，基本上呈东西

窄、南北竖条形状，整体河段河流较窄，海拔高程相对较高，水流较为湍急，呈

狭窄多弯曲河道，河流落差和河床坡度相对较大，水能资源较为丰富，植被覆盖

条件较好，水土流失轻微；局部存在岸坡淘蚀和崩岸现象。

大桥溪下游两岸较为平坦，流量比较小，河的近期演变，主要是受河流洪水

特性和水沙条件变化的影响，造成河道局部蜿蜒弯曲，沿途有大大小小的转弯，

这些转弯均属于自然选择的结果。根据近年来的河道地形资料分析，大桥溪流域

平面形状没有明显的变化。河道转弯，产生环流，主流线偏移，水流顶冲凹岸，

容易造成凹岸冲刷，凸岸淤积现象，往往对河岸的稳定性产生不利的影响。

自然条件下的大桥溪流域河流沿程水流动性相对较好，河道平面变化较快，

经过大量的桥梁、拦河坝等涉水建筑物的修建，以及人为占用河道，这些对河床

的演变产出重大影响，改变了河道原有的自然演变趋势，河流因涉水建筑物的拦

截，河流渐渐缓慢，沿岸河沙淤积，河床束窄，根据现场调查发现大桥溪两岸人

工硬化较多，水土流失不明显，整体而言河流趋于稳定，河道平面无明显变化。

2.2 稳定性分析

大桥溪为山区河流，上游水面比降大。受河床形态影响，沿程分配不均，含

沙量不饱和，有利于河床向冲刷变形方向发展，但河床多系基岩河卵石组成，抗

冲性能力强，冲刷受到抑制，从长时期来看是不断下切展宽的，但从短时段来看

这种变形十分缓慢，因此大桥溪上游河段可认为基本不变。

大桥溪河段修建的防洪工程、河道治理工程共同作用下，改变了河床的边界

条件，护岸工程增强了河岸抗冲能力，限制了河床的横向变形，使有护岸工程的

河段河势得到了控制。护岸工程的修建，改变了河床的边界条件，利用块石覆盖

使岸坡免受水流冲刷并维持其稳定，河岸抗冲能力大大增强，限制了河床的横向

变形，使有护岸工程的河段的河势得到了控制。护岸工程实施后，基本上没有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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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近岸水流结构，因而水流的纵向和横向输沙条件并未改变。但是由于护岸后水

流不能直接冲刷岸坡，转而从近岸河底获取泥沙，以满足其挟沙能力，维持输沙

相对平衡状态，因此，大桥溪中下游河段河势趋于稳定。



新晃县侗族自治县大桥溪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 汇杰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2

3. 岸线保护与利用形势分析

近年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五大新发展理念及“水利工程补短板、水利

行业强监管”的水利改革发展总基调都对新晃县县管河道岸线管理保护提出了

新的更高要求。亟需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理念为指导，坚持生态优

先、统筹兼顾、远近结合，协调好岸线保护与利用的关系，妥善处理好新晃县县

管河流上下游、市县间经济社会发展新需求，编制好新一轮流域新晃县县管河流

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为新时期岸线保护与利用提供规划依据。

随着新一轮国家机构改革的实施和国家宏观规划体系的调整，各级人民政府

将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的

要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尊重自然规律、经济规律、社会规律和城乡发

展规律，统筹考虑农业、交通、水利等各相关专项领域的空间需求，建立分级分

类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作为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的基本依据，并发挥对各专

项规划的指导约束作用。目前，各市县正在开展国土空间规划的编制工作，新晃

县县管河流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应与怀化市及周边地区的国土空间规划总体开

发建设保护要求、规划布局相互衔接,并纳入自然资源部门的国土空间规划“一

张图”，为做好岸线生态空间管控提供有力的支撑保障。

3.1 岸线保护与利用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岸线开发利用、岸线保护、岸线布局、管理体制、监督管理能力等方面剖

析岸线保护和利用存在的主要问题。

（1）局部地区岸线利用布局不尽合理

由于缺乏统一的规划指导，在目前的岸线开发利用中，重开发利用，轻岸线

保护，甚至存在违法建设行为。一些建设项目开发利用布局不尽合理，开发利用

方式粗放，造成河岸冲刷，或导致局部河势失稳，对防洪安全及河势稳定造成不

利影响；有些危化品码头、排污口布局不符合河段水功能区水质保护的要求，甚

至布置在水源保护区内，对供水安全造成重大威胁；有些开发项目布置在自然保

护区的核心区，可能影响珍稀鱼类的洄游、繁殖等。同时，局部地区存在岸线过

度开发现象，建设项目的群体累积效应已经显现，对防洪安全、河势稳定、供水

安全、航运和生态环境造成一定影响。

（2）河道岸线管理技术依据仍需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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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正在推行“多规合一”，并聚焦空间开发强度和主要控制线落地。同时，

加强河湖水域岸线管理保护，严格水域岸线生态空间管控，是全面推行河长制的

重要任务。已有的流域综合规划对岸线功能、范围界限均不够明晰，仅从宏观层

面上进行规划，尚不满足国家关于聚焦空间管控的要求，也不足有效支撑行政管

理部门对岸线保护与利用活动的日常监管和审批，岸线管理技术依据仍需健全。

（3）新形势对岸线保护力度要求提高

党的十九大把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基本方略的重要内容，把建设美丽中国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

重大目标。新形势下，生态文明建设和防洪安全对岸线保护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目前，规划范围内河道岸线利用仍存在保护不力，集约化程度不高等问题，岸线

利用仍有项目不符合相关管控要求，离岸线保护要求仍存在较大差距。在“共抓

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大背景下，需将岸线保护理念提到新的高度，加大岸线保

护力度。

（4）缺少长期、整体、可持续的科学规划

新晃县位于中国南部，湖南省西部，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使得河流岸线利用的

程度不断加深，随着沿线各地区、各行业在发展，需要有科学依据协调新形势下

发展与新晃县县管河流防洪、供水、和水环境水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随着人民

群众对河湖水环境改善的需求日益增强，需要进一步深入分析新晃县县管河流岸

线利用管理面临的新变化和新情况，协调好岸线利用与保护，因此新晃县县管河

流岸线保护与利用需要开展长期、整体、可持续的科学规划。

大桥溪具体问题如下：

（1）河道防洪能力有待提高

大桥溪上游河道局部拐弯段，由于河道蜿蜒曲折，河道坡降大，河水对岸坡

存在冲刷、掏蚀及底蚀，水位较深，汛期高洪水位时，水流湍急，河水流速骤增，

动能增大，底蚀侧蚀作用加剧，加之乡镇发展引起局部地区水土流失，组成岸坡

的杂填土、粉质黏土、壤土等地层抗冲刷流速小，地基土在其联合作用下可能被

冲刷带走，从而淘空地基，造成岸坡坍塌，两岸公共基础设施、工农业生产及居

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威胁。

（2）岸线资源的供求矛盾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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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线是有限的宝贵资源，具有不可再生性和稀缺性，尤其是同时满足河势稳

定、水深条件优越、陆域宽阔、对外交通方便的岸线资源更是稀缺。大桥溪水域

岸线管理保护状况总体良好，大桥溪流域跨河桥梁等涉水工程多，岸线开发密度

较高，重开发利用、轻岸线保护，岸线资源集约利用程度不够。

3.2 经济社会发展对岸线保护与利用的需求

新晃县是支撑沿河村镇经济发展重要资源，是沿河重要国民经济设施建设的

载体。随着沿河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岸线保护与开发利用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

迫切需要合理统筹新晃县县管河流岸线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利用，促进河湖岸线资

源的有效保护、科学利用和依法管理。

（1）是保障防洪、供水安全及河势稳定的需要

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对新晃县县管河流防洪除涝、水资

源、水环境、水生态安全均提出具体的要求。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推进，岸

线开发利用需求更加迫切，不合理的开发利用布局和方式对防洪、供水安全及河

势稳定将带来不利影响，迫切需要统一规划，强化管理，统筹岸线保护和开发利

用，保障防洪、供水安全及河势稳定。

（2）是统筹岸线资源开发利用，强化岸线资源保护的需要

河流岸线是重要的自然资源，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部分地区岸线资源供

需矛盾凸显，迫切需要通过统一规划和加强管理，着力解决目前新晃县县管河流

岸线资源开发利用存在的局部河段布局不合理、使用效率低、资源浪费严重等问

题，实现岸线资源的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

（3）是维系优良生态环境的需要

新晃县县管河流岸线是新晃县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规划范围涉及自然

保护区，岸线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密切相关，迫切需要通过科学布局、强化

保护，避免岸线开发利用对生态环境造成影响，维系优良生态环境。

3.3 岸线保护与利用控制条件分析

合理、有序的岸线资源开发利用方式是促进人水和谐、保护生态环境的必要

条件，为尽量较小对岸线资源带来的影响，从防洪、生态、经济社会和重要涉水

工程等方面提出大桥溪岸线保护和利用的控制条件：

（1）防洪河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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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相关控制条件为：修建桥梁、码头和

其他设施，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的防洪标准所确定的河宽进行，不得缩窄行洪通道；

城镇建设和发展不得占用河道滩地；在河道管理范围内，禁止修建围堤、阻水渠

道、阻水道路；在堤防和护堤地，禁止建房、开渠。

（2）供水安全

为保障供水安全，湖南省于 15年开展了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工作，于 2016

年以《湘政函【2016】176号文》公布了《湖南省县级以上地表水集中式饮用水

水源保护区划定方案》，并于 2017年颁布了《湖南省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

为保障供水安全，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的岸线区域，禁止新建、扩建与供水

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饮用水源二级保护区的岸线区域新建、改建、

扩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

（3）生态环境

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重要湿地、水源保护（涵养）

区、基本农田等，应严格依据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划实行强制性保护，控制人为因

素对自然生态和文化遗产原真性、完整性的干扰，严禁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各

类开发活动，引导人口逐步有序转移，实行污染物“零排放”，提高环境质量，

确保生态安全。

根据《湖南省主体功能区划》，严格控制开垦或者占用湿地，因重点建设原

因需要开垦或占用湿地的，必须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除生活用水、农业生产

用水和抢险、救灾外，在重要湿地取水或者拦截湿地水源，不得影响湿地保护最

低用水需要或者截断湿地水系与外围水系的联系。切实加强水生生物资源保护和

水域生态修复，禁止在湿地狩猎、捕捞、采集国家和本省保护的野生动植物。开

发利用湿地资源，应当坚持经济发展与湿地保护相协调，维护湿地生态平衡，严

格按照湿地保护规划进行，不得超出湿地公园再生能力，不得破坏野生动植物的

生存环境。

（4）经济社会

经济社会发展对岸线开发利用，或多或少会对河道会产生不利影响。要坚持

节约集约化利用原则，并充分进行防洪影响评价，将影响降到最低。同时，应加

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地区之间的补偿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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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重要涉水工程

根据重要涉水工程保护要求，分析各河段开发利用对重要涉水工程安全和正

常运行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从保护涉水工程安全的角度提出相应岸线保护和利

用条件。

（1）大坝保护区范围：按照《水库工程管理设计规范》有关规定，大坝管

理范围包括：大型水库从坝脚线向上游 150~200m，下游从坝脚线向下游

200~300m，左右岸从坝端外延 100~300m；中型水库大坝从坝脚线向上游

100~150m，下游从坝脚线向下游 150~200m，左右岸从坝端外延 100~250m。工

程保护范围在工程管理范围外边界外延：大型水库上、下游 300~500m，两侧

200~300m；中型水库上、下游 200~300m，两侧 100~200m。

（2）水闸保护区范围：大型水闸上下游河道 200~500m，中型水闸上下游河

道各 100~250m，小型水闸参照大中型水闸管理范围标准划定。

（3）根据《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禁止在公路桥梁跨越的河道上下游的下列

范围内采砂：特大型公路桥梁跨越的河道上游 500m，下游 3000m；大型公路桥

梁跨越的河道上游 500m，下游 2000m；中小型公路桥梁跨越的河道上游 500m，

下游 1000m。在公路桥梁跨越的河道上下游各 500m范围内依法进行疏浚作业的，

应当符合公路桥梁安全要求，经公路管理机构确认安全方可作业。

（4）根据《铁路运输安全保护条例》第十六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铁

路桥梁跨越的河道上下游的下列范围内采砂：桥长 500m以上的铁路桥梁，河道

上游 500m，下游 3000m；桥长 100m以上 500m以下的铁路桥梁，河道上游 500m，

下游 2000m；桥长 100m以下的铁路桥梁，河道上游 500m，下游 1000m。有关

部门依法在铁路桥梁跨越的河道上下游划定的禁采区大于前款规定的禁采范围

的，依照其划定的禁采范围执行。

岸线开发利用应严格遵守相关行业涉水工程管理保护条例，开发利用活动不

得危害重要涉水工程安全稳定。如需必要，应征得工程有关行业行政主管部门的

同意方可开展不危害工程安全的建设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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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体规划

4.1 编制依据

4.1.1 主要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16年 7月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2016年 7月修订）

（3）《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 1月修订）

（4）《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5）《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6）《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2018修正）

（7）《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法》（2016修正）

（8）《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修订）

（9）《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管理法》

（11）《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2017年 3月修正本）

（1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文条例》（2017修订）

（13）《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管理条例》

（14）《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

（15）《中华人民共和国风景名胜区条例》（2016修订）

（16）《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

（17）《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办法》

（18）《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办法》

（19）《湖南省湘江保护条例》

（20）《湖南省湿地保护条例》

（21）《湖南省渔业条例》

（22）《湖南省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

（23）《湖南省生态保护红线》

（24）《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管理的有关规定》

（25）《水功能区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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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水利风景区管理办法》

（27）《自然生态空间用途管制办法（试行）》

（28）《公路安全保护条例》

（29）《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

4.1.2 主要规程规范和标准

（1）《江河流域规划编制规程》（SL201-2015）

（2）《防洪标准》（GB50201-2014）

（3）《堤防工程设计规范》（GB50286-2013）

（4）《堤防工程管理设计规范》（SL171-2020）

（5）《水库工程管理设计规范》》（SL106-2017）

（6）《河道整治设计规范》（GB50707-2011）

（7）《港口与航道水文规范》（JTS145-2015）

（8）《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洪水计算规范》（SL44-2006）

（9）《水利水电工程水利计算规范》（SL104-2015）

（10）《水利空间要素图式与表达规范》（SL730-2015）

（11）《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4.1.3 有关规划文件

（1）《全国主体功能规划（2011年 6月）》

（2）《湖南省主体功能规划（2012年 11月）》

（3）《湖南省水资源综合规划（2004年）》

（4）《湖南省水功能区划（2005年）》

（5）《湖南省港口布局规划修编（2019年中间成果）》

（6）《湖南省水利发展十四五规划》

（7）《湖南省内河水运发展规划（2011年）》

（8）《湖南省生态保护红线（2018年）》

4.1.4 参考文件

（1）《河湖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编制指南》（试行）

（2）《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一河（湖）一策”方案编制指南（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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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知》（办建管函〔2017〕1071号）

（3）《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实

施意见》（湘办〔2017〕13号）

（4）《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省级空间规划水利相关工作技术指导意见（试

行）》、《水利部关于加快推进河湖管理范围划定工作的通知》（水河湖〔2018〕314

号）

（5）《湖南省河湖管理范围划定技术导则》

（6）《长江经济带发展负面清单指南》

（7）《水利基础设施空间布局规划编制工作方案和技术大纲》

4.2 指导思想

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共抓大保护、不搞

大开发”、“守护好一江碧水”的重要指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正确处理开发与保护的关系，做到保

护优先，生态优先，在确保河势稳定、防洪安全、供水安全、通航安全，满足生

态环境保护等要求的前提下，通过合理规划，科学布局，妥善处理好保护与开发、

当前与长远的关系，促进岸线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构建科学有序、高效生态的岸

线保护和开发利用格局，达到岸线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

展。

4.3 规划原则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推进，沿河道湖泊各地区、各部门都对岸线保护与开

发利用提出新的要求，迫切需要制定岸线保护与开发利用及其管理措施。岸线管

理规划原则具体如下：

坚持保护优先，合理利用。坚持保护优先，把岸线保护作为岸线利用的前提，

实现在保护中有序开发、在开发中落实保护。协调城市发展、产业开发、港口建

设、生态保护等方面对岸线的利用需求，促进岸线合理利用、强化节约集约利用。

做好与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国土空间规划等工作的相互衔接。

坚持统筹兼顾，科学布局。遵循河湖演变的自然规律，根据岸线自然条件，

充分考虑防洪安全、河势稳定、生态安全、供水安全、通航安全等方面要求，兼

顾上下游，左右岸、不同地区及不同行业的开发利用需求，科学布局河湖岸线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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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空间、生活空间、生产空间，合理划定划分岸线功能分区。

坚持依法依规，从严管控。按照《水法》、《防洪法》、《河道管理条例》等法

律法规的要求，针对岸线利用与保护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强调制度建设、强化整

体保护、落实监管责任，确保岸线得到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和依法管理。

坚持远近结合，持续发展。既考虑近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节约集约利用岸

线，又充分兼顾未来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做好岸线的保护，为远期发展预留空间，

划定一定范围的保留区，做到远近结合、持续发展。

4.4 规划水平年

本次拟定规划现状基准年为 2023年，规划水平年为 2035年。

4.5 规划范围

本次规划为新晃县县管河流大桥溪，规划岸线长度共 26.99km，其中左岸岸

线长度 13.93km，右岸岸线长度 13.06km。详见表 4.5-1

表 4.5-1 规划范围表

名

称
县 岸别

岸线长度

（Km）

坐标
起止位置

备

注起点 终点

大

桥

溪

新

晃

县

左岸 13.93
619145.4457
3027660.4022

618865.2438
3035792.7551 河流源头~河

流河口
右岸 13.06

618862.7149
3035794.3085

619126.3281
3027639.8302

合计 2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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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1 本次规划范围示意图

4.6 规划目标

通过已有资料分析和实地调查，研究河道历史及现状情况，分析河道管理过

程中存在的问题。根据各河段河道的主要特点，综合考虑河道防洪、水环境、城

市建设等规划以及沿河地区国民经济及社会发展的要求，按照保障防洪安全、供

水安全、维护河流健康，划定河道管理范围及岸线功能区，编制岸线保护与利用

规划。

结合生态保护、防洪减灾、水资源利用等要求，统筹协调经济社会发展和相

关行业、部门对岸线保护利用需求，科学划分岸线功能分区；根据河道岸线管理

要求，加强河道水域岸线空间管控，界定岸线功能分区垂向带区范围的边界线；

依法依规，提出各类岸线功能区管控要求，严格分类管理，为今后一定时期内新

晃县县管河流岸线保护与利用提供重要依据和支撑，逐步实现岸线“生态优先、

协调布局、集约开发、统筹管理、永续利用”的目标，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

发展。

新晃县县管河流岸线保护与利用综合考虑其防洪排涝、供水、水生态环境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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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等综合功能，强化重要饮用水水源地相关岸线保护，统筹兼顾上下游、左右岸、

地区间需求，合理布局岸线功能，妥善处理好河道沿线岸线保护与利用的关系；

衔接新晃县县管河流后续工程规划建设相关需求，为生态文明建设做好空间预留，

为推进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提供水利支撑。

岸线管控指标主要有三个：自然岸线保有率（约束性指标）、生态岸线率（约

束性指标）和岸线利用率（预期性指标）。

1）自然岸线保有率

自然岸线保有率是指河道湖泊自然岸线长度占岸线总长度的比例，现状大桥

溪自然岸线保有率为 87.83%。本次规划河流自然岸线保有率为 75.57%。

2）生态岸线率

生态岸线率是指生态岸线长度占岸线总长度的比例，生态岸线包括自然岸线、

采取人工措施进行生态修复的，无开发利用需求的或需要保护的岸线。现状大桥

溪的生态岸线率为 86.73%。本次规划河流生态岸线率分别为：94.82%。

3）岸线利用率

岸线利用率是指河道岸线区域内建设各种构筑物，以实现岸线航运、城乡基

础设施建设、取排水口、环境保护等功能的行为，岸线开发利用方式包括港口码

头、取排水口、跨（穿）河设施、景观工程、水利枢纽工程、水文站网等以及其

它利用方式岸线利用长度占岸线总长度的比例。现状大桥溪的岸线利用率为：

1.10%。本次规划河流岸线利用率为：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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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岸线功能区划分

5.1 岸线边界线划定

岸线边界线是指沿河流走向或湖泊沿岸周边划定的用于界定各类岸线功能

区垂向带区范围的边界线，分为临水边界线和外缘边界线。临水边界线是根据稳

定河势、保障河道行洪安全和维护河流湖泊生态等基本要求，在河流沿岸临水一

侧顺水流方向或湖泊（水库）沿岸周边临水一侧划定的岸线带区内边界线。外缘

边界线是根据河流湖泊岸线管理保护、维护河流功能等管控要求，在河流沿岸陆

域一侧或湖泊（水库）沿岸周边陆域一侧划定的岸线带区外边界线。

5.1.1 边界线划定方法

5.1.1.1 临水边界线划定

临水边界线划定应按照以下原则或方法划定，并尽可能留足调蓄空间。

（1）已有明确治导线或整治方案线（一般为中水整治线）的河段，以治导

线或整治方案线作为临水边界线。

（2）平原河道以造床流量或平滩流量对应的水位与陆域的交线或滩槽分界

线作为临水边界线，可采用 2年一遇设计水位与陆域的交线作为临水边界线；湖

泊型的岸线可拟采用多年平均水位与岸边的交线进行确定。

（3）山区性河道库区临水边界线按正常蓄水位与陆域的交线考虑，非库区

河段以防洪设计水位与陆域的交线作为临水边界线。

（4）平原区、山丘区库区的江心洲与孤岛拟采用所在河道或湖泊临水边界

线方法确定，山丘区非库区的江心洲与孤岛拟采用 2年一遇设计水位与陆域的交

线作为临水边界线。

（5）临水边界线不超过已批复的河湖管理范围线。

5.1.1.2 外缘边界线划定

根据《水利部关于加快推进河湖管理范围划定工作的通知》（水河湖〔2018〕

314号），可采用河湖管理范围线作为外缘线，但不得小于河湖管理范围线，并

尽量向外扩展。

（1）对有堤防的河段，工程建设时已划定堤防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

或地级市以上人民政府有关文件已划定堤防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的，外缘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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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线采用已划定堤防背水侧管理范围外缘线确定。

（2）对有堤防而未划定堤防工程管理范围的河段，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河道管理条例》、《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办法》有关要求，

按照达标堤防，根据《堤防工程管理设计规范》第 3.1.2条规定的护堤地宽度数

值作为外缘控制线，根据不同级别的堤防合理确定，1级堤防取 30～20m，2～3

级堤防取 20～10m，4～5级堤防取 10～5m。

（3）对于无堤防的河道，已规划建设堤防工程而目前尚未建设的河段，根

据工程规划设计要求，以规划堤防背水侧管理范围外缘线按上述（2）确定外缘

控制线。

（4）无规划设计的，按照河道所在地（城市、农村）保护对象，根据国家

《防洪标准》确定防洪标准和设计洪水位，采用河道设计洪水位与岸边的交界线

作为外缘边界线（与临水边界线重合）。

（5）水库库区以水库管理单位设定的管理或保护范围线作为外缘边界线，

若未设定管理范围，一般以有关技术规范和水文资料核定的库区设计洪水位线或

水库移民迁建线等，库区有堤防段河段按上述（2）划定外缘控制线。

（6）已规划建设防洪工程、水资源利用与保护工程、生态环境保护工程的

河段，应根据工程建设规划要求，预留工程建设用地，并在此基础上划定外缘边

界线。

（7）按上述（1）、（2）、（3）、（4）划定的外缘控制线与由（5）、（6）确定

的涉水建筑物的保护范围、工程管理范围在同一岸线重叠时，两者比较取大值。

（8）对河势不稳、河槽冲淤变化明显、主流摆动的河段，划定外缘控制线

时应考虑河势演变影响，适当留有余地。

（9）江心洲不设外缘边界线。

（10）当由上述方法确定的外缘控制线沿水流方向起伏弯曲较大时，应进行

平顺调整。

同一河流，不同县市划定岸线边界线时，建议采用同一标准划定。

5.1.2 设计水位

5.1.2.1 洪水标准

根据《防洪标准》（GB50201-2014），以城市为主的防护区，应根据其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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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地位的重要性或非农业人口的数量分为四个等级，各等级的防洪标准如下表。

表 5.1-1 城市防护区的防护等级和防洪标准

等级 重要性 常住人口（万人）
当量经济规模

（万人）
防洪标准重现期（年）

Ⅰ 特别重要 >150 >300 >200

Ⅱ 重要 50-150 100-300 200-100

Ⅲ 比较重要 20-50 40-100 100-50

Ⅳ 一般 <20 <40 50-20

以乡村为主的防护区，应根据人口或耕地面积分为四个等级，各等级的防洪

标准如下表。

表 5.1-2 乡村防护区的防护等级和防洪标准

等级 人口（万人） 耕地面积（万亩） 防洪标准重现期（年）

Ⅰ >150 >300 100-50

Ⅱ 50-150 100-300 50-30

Ⅲ 20-50 30-100 30-20

Ⅳ <20 <30 20-10

5.1.2.2 设计洪水成果

为保持水位资料的一致性，本次大桥溪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设计水位采用

《大桥溪新晃侗族自治县河段管理范围划定方案》中的水文成果，大桥溪水位及

水面线成果见表 5.1-3。

表 5.1-3 大桥溪设计水面线成果

断面编

号
里程 水位 防洪标准 备注

1 K0+000 307.06 十年一遇

2 K0+303 307.08 十年一遇

3 K0+629 307.19 十年一遇

4 K0+878 307.56 十年一遇

5 K1+080 307.84 十年一遇

6 K1+344 309.39 十年一遇

7 K1+653 311.88 十年一遇

8 K1+906 311.95 十年一遇

9 K1+912 312.43 十年一遇 拦河坝上

10 K2+265 312.96 十年一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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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K2+690 314.52 十年一遇

12 K2+916 315.1 十年一遇

13 K3+462 316.35 十年一遇

14 K3+657 317.78 十年一遇

15 K3+661 318.96 十年一遇 拦河坝上

16 K3+963 319.26 十年一遇

17 K4+500 322.32 十年一遇

18 K4+587 323.53 十年一遇

19 K4+590 325.12 十年一遇 拦河坝上

20 K5+000 326.14 十年一遇

21 K5+490 328.64 十年一遇

22 K5+498 332.47 十年一遇 拦河坝上

23 K5+736 332.48 十年一遇

24 K5+743 333.57 十年一遇 拦河坝上

25 K6+000 333.6 十年一遇

26 K6+466 338.89 十年一遇

27 K6+470 339.85 十年一遇

28 K6+556 339.86 十年一遇

29 K6+564 344.22 十年一遇 拦河坝上

30 K6+570 344.45 十年一遇 拦河坝上

31 K6+804 344.54 十年一遇

32 K6+813 347.95 十年一遇 拦河坝上

33 K6+985 347.96 十年一遇

34 K6+990 348 十年一遇 拦河坝上

35 K7+168 348.12 十年一遇

36 K7+271 348.13 十年一遇

37 K7+276 353 十年一遇 拦河坝上

38 K7+351 353.01 十年一遇

39 K7+356 353.8 十年一遇 拦河坝上

40 K7+644 354.06 十年一遇

41 K7+647 356.03 十年一遇 拦河坝上

42 K8+001 358.01 十年一遇

43 K8+347 362.42 十年一遇

44 K8+352 365.6 十年一遇 拦河坝上

45 K8+599 365.93 十年一遇

46 K8+604 369.32 十年一遇 拦河坝上

47 K8+663 369.33 十年一遇

48 K8+668 370.14 十年一遇 拦河坝上

49 K8+963 371.04 十年一遇

50 K8+974 375.9 十年一遇 拦河坝上

51 K8+986 375.19 十年一遇 拦河坝上

52 K9+140 375.2 十年一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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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K9+146 376.83 十年一遇 拦河坝上

54 K9+501 380.29 十年一遇

55 K9+636 383.47 十年一遇

56 K9+642 384.87 十年一遇 拦河坝上

57 K9+767 385.14 十年一遇

58 K9+771 389.31 十年一遇 拦河坝上

59 K10+001 391.01 十年一遇

60 K10+007 394.04 十年一遇 拦河坝上

61 K10+231 398.45 十年一遇

62 K10+557 410.88 十年一遇

63 K10+881 514.64 十年一遇

64 K11+047 519.06 十年一遇

65 K11+199 524.43 十年一遇

66 K11+250 535.54 十年一遇

67 K11+467 536.08 十年一遇

68 K11+642 538.52 十年一遇

69 K11+874 547.66 十年一遇

70 K11+958 563.18 十年一遇

71 K12+173 578.71 十年一遇

72 K12+501 595.63 十年一遇

73 K12+791 619.32 十年一遇

注：设计洪水位采用 85 国家高程。

5.1.3 各段岸线边界线确定

（1）临水边界线确定

大桥溪属山区性河流，根据技术大纲要求，本次规划河道临水边界线库区河

段按正常蓄水位与陆域的交线作为临水边界线，非库区河段以防洪设计水位与陆

域的交线作为临水边界线。

（2）外缘边界线划定

规划河道外缘边界线有堤防河段按已划定堤防背水侧管理范围线确定，无堤

防河段采用河道设计洪水位与岸边的交线作为外缘边界线（与临水边界线重合）。

5.2 功能区分类

岸线功能区是根据岸线的自然属性、经济社会功能属性以及保护和利用要求

划定的不同功能定位的区段。岸线功能区分为岸线保护区、岸线保留区、岸线控

制利用区和岸线开发利用区四类。

岸线保护区是指岸线开发利用可能对防洪安全、河势稳定、供水安全、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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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重要枢纽和涉水工程安全等有明显不利影响的岸段。

岸线保留区是指规划期内暂时不宜开发利用或者尚不具备开发利用条件、为

生态保护预留的岸段。

岸线控制利用区是指岸线开发利用程度较高，或开发利用对防洪安全、河势

稳定、供水安全、生态环境可能造成一定影响，需要控制其开发利用强度、调整

开发利用方式或开发利用用途的岸段。

岸线开发利用区是指河势基本稳定、岸线利用条件较好，岸线开发利用对防

洪安全、河势稳定、供水安全以及生态环境影响较小的岸段。

5.3 岸线功能区划分方法

5.3.1 岸线功能区划分的基本要求

（1）岸线功能区划分须服从流域综合规划、防洪规划、水资源规划对河流

开发利用与保护的总体安排，并与防洪分区、水功能区、自然生态分区、农业分

区和有关生态保护红线等区划相协调，正确处理近期与远期、保护与开发之间的

关系，做到近远期结合，突出强调保护，注重控制开发利用强度。

（2）根据岸线保护与利用的总体目标，按照保护优先、节约集约利用原则，

充分考虑河流自然属性、岸线的生态功能和服务功能，统筹协调近远期防洪工程

建设、河流生态保护、河道整治、航道整治与港口建设、城市建设与发展、土地

利用等规划，保障岸线的可持续利用。

（3）根据河流水文情势、水沙状况、地形地质、河势变化等条件和情况，

充分考虑上下游、左右岸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明确

岸线保护利用要求。

5.3.2 岸线功能区划分的具体要求

（1）对于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岸线和城市河段岸线，由于开发利用程度已较

高，岸线已非常紧缺。因此，应充分重视河道防洪、生态环境保护、水功能区划

等方面要求，避免过度开发利用。

（2）河流的城市段和中下游经济发达的地区岸线开发利用程度较高，各行

业对岸线利用的需求仍然十分迫切，功能区段划分宜综合考虑各方面的需求，结

合规划河段保护与开发利用的具际情况，岸线功能区宜尽可能详细；对于岸线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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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利用要求相对较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农村河段，或位于上游两岸人口稀少

的山丘区河道，可结合实际情况适当加大单个功能区段的长度。

（3）干流岸线功能区分区，在主要支流汇合口处建议分成不同岸段分区。

（4）河湖跨市（州）县分界时建议分成不同岸段分区。

（5）开发利用区不能紧邻保护区。

（6）岸线功能区划定时应尽可能详细具体，以便于管理。

5.4 岸线功能区划分

根据《河湖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编制指南（试行）》（2019年 3月），《湖南

省河湖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编制技术大纲》（2020年 5月），结合空间规划以及

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有关成果，按照岸线功能区划分的基本要求，对大桥溪进行以

下功能区的划分。

5.4.1 岸线保护区的划分

结合规划区域基本情况，按照“保护优先，合理利用，统筹兼顾，科学布局，

依法依规、从严管控，远近结合、持续发展”等规划原则，将规划范围内以下岸

线类型划分为岸线保护区。

（1）引起深泓变迁的节点段或改变分汊河段分流态势的分汇流段等重要河

势敏感区岸线应划为岸线保护区。本次规划范围不涉及。

（2）列入县级以上地表水集中式饮用水源地名录和湖南省重要饮用水水源

地名录的水源地，其一级保护区应划为岸线保护区；列入全国重要饮用水水源地

名录的应划为岸线保护区。位于国家级和省级自然保护区核心保护区、风景名胜

区核心景区等生态敏感区，法律法规有明确禁止性规定的，需要实施严格保护的

各类保护地的河湖岸线，应从严划分为岸线保护区。本次规划范围不涉及。

（3）根据地方划定的生态保护红线范围，位于生态保护红线范围的河湖岸

线，按红线管控要求划定岸线保护区。本次规划范围内主要涉及 2处。

（4）重要的水利枢纽工程上下游一定长度范围内岸线应划分为岸线保护区。

本次规划范围内主要涉及 6处。

（5）岸线保护区成果统计

规划范围内共划分 8个岸线保护区，占功能区总数的 29.63%。保护区总长

6.22km，占岸线功能区总长的比例为 2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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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段岸线保护区个数、长度及占比情况，详见表 5.4-1。

表 5.4-1 岸线保护区划定成果统计表

名称 县 岸别

岸线保护区

备注
功能区个数 占比（%）

功能区长度

（km）
占比（%）

大桥

溪
新晃县

左岸 5 18.52% 3.16 11.71%
右岸 3 11.11% 3.06 11.34%

合计 8 29.63% 6.22 23.05%

5.4.2 岸线保留区的划分

结合规划区域基本情况，将以下岸线类型划为岸线保留区：

（1）对河势变化剧烈、岸线开发利用条件较差，河道治理和河势调整方案

尚未确定或尚未实施等暂不具备开发利用条件的岸段，划分为岸线保留区。本次

规划范围不涉及。

（2）位于国家级和省级自然保护区的一般控制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国际重要湿地、国家重要湿地以及国家湿地公园、森林公园生态保育区和核心景

区、地质公园地质遗迹保护区、世界自然遗产核心区和缓冲区等生态敏感区，但

未纳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的河湖岸线，应划为岸线保留区。本次规划范围不涉

及。

（3）已列入国家或省级规划，尚未实施的防洪保留区、水源保护、供水水

源地的岸段等应划为岸线保留区。本次规划范围不涉及。

（4）为生态建设需要预留的岸段，划为岸线保留区。本次规划范围内主要

涉及 2处。

（5）对虽具备开发利用条件，但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规划期内暂

无开发利用需求的岸段，划为岸线保留区。本次规划范围内主要涉及 10处。

（6）岸线保留区划分成果统计

规划范围内共划分 12个岸线保留区，占功能区总数的 44.44%。岸线保留区

总长 17.86km，占岸线功能区总长的比例为 66.17%。

河段岸线保留区个数、长度及占比情况，详见表 5.4-2。

表 5.4-2 岸线保留区划定成果统计表

名称 县级 岸别
岸线保留区 备

注功能区个数 占比（%） 功能区长度 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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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m）

大桥溪 新晃县
左岸 7 25.93% 9.09 33.68%
右岸 5 18.52% 8.77 32.49%

合计 13 44.44% 17.86 66.17%

5.4.3 岸线控制利用区的划分

岸线控制利用区的管理重点是岸线利用的指导与控制，严格控制新增开发利

用项目，累积效应最小。协调岸线保护要求和沿河各乡镇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在不影响防洪、航运安全、河势稳定、水生态环境的情况下，依法依规履行相关

程序后，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并严格限制建设项目类型、控制开发利用方式及

强度。

（1）对岸线开发利用程度相对较高的岸段，为避免进一步开发可能对防洪

安全、河势稳定、供水安全、航道稳定等带来不利影响，需要控制或减少其开发

利用强度的岸段，划分为岸线控制利用区。本次规划范围内主要涉及 6处。

（2）重要险工险段、重要涉水工程及设施、河势变化敏感区、地质灾害易

发区、水土流失严重区需控制开发利用方式的岸段，划为岸线控制利用区。本次

规划范围不涉及。

（3）位于风景名胜区的一般景区、地方重要湿地和地方一般湿地、湿地公

园以及饮用水源地二级保护区、准保护区等生态敏感区未纳入生态红线范围，但

需控制开发利用方式的部分岸段，划为岸线控制利用区。本次规划范围不涉及。

（4）岸线控制利用区划分成果统计

规划范围内共划分 6个岸线控制利用区，占功能区总数的 22.22%。岸线控

制利用区总长 2.55km，占岸线功能区总长的比例为 9.45%。

河段岸线控制利用区个数、长度及占比情况，详见表 5.4-3。

表 5.4-3 岸线控制利用区划定成果统计表

名称 县级 岸别

岸线控制利用区

备注
功能区个数 占比（%）

功能区长度

（km）

占比

（%）

大桥溪 新晃县
左岸 4 14.81% 1.68 6.22%
右岸 2 7.41% 0.87 3.22%

合计 6 22.22% 2.55 9.45%

5.4.4 岸线开发利用区的划分

结合规划区域基本情况和已批复的相关规划成果，将规划范围内河势基本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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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岸线利用条件较好，岸线开发利用对防洪安全、河势稳定、供水安全以及生

态环境影响较小的岸段，划为岸线开发利用区。

（1）河势基本稳定、岸线利用条件较好，岸线开发利用对防洪安全、河势

稳定、供水安全以及生态环境影响较小的岸段，划为岸线开发利用区。但要在规

划中充分体现岸线的集约节约利用。本次规划范围内主要涉及 1处。

（2）岸线开发利用区划分成果统计

规划范围内共划分 1个岸线开发利用区，占功能区总数的 3.70%。岸线开发

利用区总长 0.36km，占岸线功能区总长的比例为 1.33%。

表 5.4-4 岸线开发利用区划定成果统计表

名称 县 岸别

岸线开发利用区

备注
功能区个数 占比（%）

功能区长度

（km）

占比

（%）

大桥溪 新晃县
左岸 0 0.00% 0 0.00%
右岸 1 3.70% 0.36 1.33%

合计 3 0.00% 0.36 1.33%

5.4.5 岸线各功能区划分成果统计

本规划共划分岸线分区 27段，岸线总长约 26.99km，其中保护区 8段，岸

线长度约 6.22km，占比 23.05％；保留区 12段，岸线长度约 17.86km，占比 66.17%；

控制利用区 6 段，岸线长度约 2.55km，占比 9.45%；开发利用区 1 段，岸线长

度约 3.70m，占比 0.36%。

大桥溪岸线功能区总体划分成果统计表见 5.4-5。功能分区规划成果及依据

详见附表 4，岸线功能分区规划图详见附图 4。

表 5.4-5 大桥溪功能区规划成果统计表

分类 段数 长度（km） 占比（%）

保护区 8 6.22 23.05%

保留区 12 17.86 66.17%

控制利用区 6 2.55 9.45%

开发利用区 1 0.36 1.33%

合计 27 26.99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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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1 大桥溪岸线功能区划分情况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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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岸线保护与管控

6.1 岸线边界线管控要求

岸线边界线是确定岸线范围和管控范围的重要边界，临水边界线主要需满足

稳定河势、保障河道行洪安全和维护河道生态等基本要求，临水边界线以外的水

域应作为必须保障的河道调蓄空间，外缘边界线主要需满足河流岸线管理保护、

维护河流功能等基本要求。

将岸线边界线管控纳入全面落实河长制的重要内容，应充分发挥岸线边界线

的指导和约束作用。编制城市总体规划及土地利用、航道、旅游、交通等行业规

划，涉及岸线边界线的，应事先征求水行政主管部门意见。在制定河道整治、岸

线整治、确定区域发展边界和红线等涉及到岸线管控时，应与岸线边界线相协调。

本次规划划定了怀化市新晃县大桥溪流域的临水边界线、外缘边界线及岸线

功能区，为规划范围内岸线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河道行洪能力的保障、河流

生态系统的维护提供技术依据。岸线管理上应遵循以下管控原则：

（1）外缘边界线

任何进入外缘边界线以内的开发利用行为都必须符合岸线功能区划的规定

及管理要求。

进入外缘边界线以内建设跨河、穿河、穿堤、临河的桥梁、码头、道路、渡

口、管道、缆线、取水、排水、公共休闲、景观等工程措施，应当符合防洪标准

及有关技术要求，不得影响河势稳定、危害堤防安全。其工程建设方案应当按照

河道管理权限，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未经审查同意，

不得开工建设。加强岸线外缘边界线的管控，落实与土地利用和城乡规划的衔接。

（1）临水边界线

临水边界线是岸线利用项目的“高压线”，一般情况下禁止岸线利用项目突

破临水边界线进入或伸入河道，个别项目如取水工程的取水口需要深入河道主槽

部位的需要重点论证并报县级及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新建、改建、扩建各

类建筑物、构筑物、管线和其它工程设施，不得随意改变临水边界线空间形态，

不得缩减河道行洪空间和调蓄空间。有关部门应配合做好岸线临水边界线管控工

作，加强对两岸船只停靠的管理，汛期应驱离无序停靠影响流域骨干河道行洪的

船只，防止对河道护岸和堤防安全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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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岸临水边界线之间的区域内整治河道、航道以及兴建桥梁、码头等建设

项目，应当符合河道行洪所需要的河宽，选用的建筑结构应当尽量减少对行洪的

影响。

6.2 功能区管控要求

岸线保护与利用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坚持保护优先、有序利用的原则，

按照新晃县县管河流的功能定位，以及本规划划定的岸线功能区及相关保护要求

进行分类管控。

岸线保护与利用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及《湖南省湘江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

并应符合饮用水水源地、湿地保护区等生态保护红线有关规定。岸线范围内确需

开发利用的建设项目，经科学论证，履行相关审批等程序，并经有权限的水行政

主管部门审批许可。

岸线范围内的开发利用，不得缩小水域面积，不得降低河道行洪和河道调蓄

能力，不得侵占堤防或影响堤防安全。不得影响引供水安全，对新晃县境内大桥

溪岸线中涉及重要饮用水水源地及其保护区的相关岸段，应按照饮用水水源地有

关规定强化保护。应符合相关流域规划要求，不得对河道水生态环境造成不利影

响。按照集约节约利用岸线的原则，进一步优化大桥溪岸线沿线码头、船舶加油

站等开发利用项目布局，尽量减小通航船只及船舶停靠等行为对河道堤防安全造

成影响，减轻船舶燃油泄漏的风险。根据岸线功能区划分成果，综合考虑各功能

区划分的控制因素和保护目标，对岸线保护区、岸线保留区、岸线控制利用区及

岸线开发利用区分别提出控制利用条件。

6.2.1 岸线保护区

有效保护是岸线保护区管理的首要目标。应结合不同岸线保护区的具体要求，

确定其保护目标，有针对性地提出岸线保护区的管理意见，确保保护目标的实现。

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规划期内禁止建设可能影响保护目标实现的建设

项目，按照保护目标和相关规划在岸线保护区内必须实施的防洪护岸、河道治理、

供水、航道整治、国家重要基础设施等事关公共安全及公众利益的建设项目，须

经充分论证并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具体管控要求如下：

（1）为保障供水安全划定的岸线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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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内禁止新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

（2）为确保防洪安全划定的岸线保护区

在岸线保护区内除必须建设的防洪工程，河势控导、结合堤防改造加固进行

的道路以及不影响防洪的生态保护建设工程外，一般情况下，不允许其他岸线开

发利用行为。

（3）为保护生态环境划定的岸线保护区

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内的岸线保护区不得建设任何生产设施；湿地公园范围内

的岸线保护区禁止建设破坏湿地及其生态功能的项目。

（4）按红线管控要求划定的岸线保护区

生态红线范围内的岸线保护区应按相应红线管控要求进行管控。

（5）水工程管理和保护范围的岸线保护区

禁止建设危害水利工程及影响水文测站监测数据的项目。

6.2.2 岸线保留区

岸线保留区规划期内原则上暂不开发，因防洪安全、河势稳定、供水安全、

航道稳定及经济社会发展确需建设的防洪护岸、河道治理、取水、航道整治、公

共管理、生态环境治理、国家重要基础设施等工程，须经科学论证，并严格按照

法律法规要求履行相关审批程序。

（1）为预留规划水利工程、供水源地位置划分的岸线保留区

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对已批复的流域规划、区域水利规划、城市防洪排

涝规划中，尚未实施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防洪保留区、水资源保护区、供水水

源地等预留的岸线，为规划的水利工程实施创造有利条件，禁止建设不符合以上

利用要求的其他项目。

（2）开发利用需求暂不明确或为生态建设预留的保留区

对河势变化剧烈河段，或河道治理及河势控制方案不明确而不具备岸线开发

利用条件的岸线保留区，区内建设项目在不影响后续防洪（包括险工险段）治理、

河道治理及航道整治的前提下，方可开发利用。或位于各类自然保护区、水产种

质保护区等生态敏感区实验区范围的岸线保留区，禁止建设不符合其保护要求的

建设项目。

（3）为满足生活休闲、生态岸线开发需要划定的岸线保留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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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建设生态公园、江滩风光带和必要的公共设施建设等项目外，不得建设其

他生产措施。建设的生态公园、江滩风光带等项目还应符合景观、绿地、生态建

设管理的有关规定。

（4）国家湿地公园、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等生态敏感区

一般控制区内的岸线保留区禁止建设影响其保护目标的项目。

（5）因规划期内暂无开发利用需求划定的岸线保留区

规划期内一般不开发利用，因外部形势变化确需开发利用的，区内岸线开发

利用行为应与流域防洪规划相适应，须充分论证，严格控制工程建设标准。

6.2.3 岸线控制利用区

岸线控制利用区管理重点是严格限制建设项目类型和控制其开发利用方式

与强度。协调岸线保护要求和沿江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在不影响防洪、航

运安全、河势稳定、水生态环境的情况下，实现可持续利用，依法依规履行相关

程序后，科学合理地利用。

（1）需控制开发利用强度的岸线控制利用区

对需控制开发利用强度划定的岸线控制利用区，应按照自然资源、城建、水

利、交通等相关规划，合理控制整体开发规模和强度，新建和改扩建项目须严格

论证，不得影响防洪安全、河势稳定、供水安全、航道稳定。

各级人民政府应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岸线控制利用区内违法违规或

不符合岸线控制利用区管理要求的已建项目进行清查和整改，对岸线开发利用程

度较高河段的已建项目进行整合。

（2）需控制开发利用方式的岸线控制利用区

需控制开发利用方式的岸线控制利用区要加强对开发利用活动的指导和管

理，对拟开发利用的方式进行管控，有控制、有条件地合理适度开发。涉及不同

控制要求的岸线开发利用应符合相应的法律法规规定。

因湿地公园生态敏感区而需控制的岸线控制利用区，应严格按照相关规定，

建设绿色生态型项目和基础设施，严禁建设对与保护要求有明显冲的的危化品码

头、排污口、电厂排水口等建设项目。

有防洪要求的河段（现状或规划有堤防），及河势变化敏感岸段（河势变化

剧烈、河流弯道或险工险段所在段），应禁止建设妨碍行洪影响调蓄的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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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筑物，及可能影响河势稳定、险段治理的项目。

饮用水源保护区内的岸段，位于饮用水源二级保护区范围的，严禁新建、扩

建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改建项目必须削减污染物排放量。位于饮用水

源准保护区范围的，禁止新建、扩建对水体污染严重的建设项目，改建建设项目，

不得增加排污量。有影响的项目，提出相应的治理措施，承担相应责任。

6.2.4 岸线开发利用区

对于岸线开发利用区，原则上可建设港口码头、跨（穿）河建筑物、取排水

口等各类开发利用项目，但必须符合法律规定，充分考虑沿江经济发展，根据相

关规划执行防洪评价、水资源论证和环境影响相关制度，在不影响防洪、航运安

全、河势稳定、水生态环境情况下，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

岸线开发利用区须控制开发利用密度，并符合依法批准的自治区城镇体系规

划和城市总体规划，须统筹协调与流域综合规划、防洪规划、取水口、排污口及

应急水源地布局规划、航运发展规划、港口规划等相关规划的关系，充分发挥岸

线资源的综合效益。尽量减小累积叠加影响，合理布局，按照“深水深用、浅水

浅用”，“节约、集约利用”的原则，提高岸线资源利用效率，充分发挥岸线资源

的综合效益。

6.3 岸线管控能力建设措施

6.3.1 岸线管理体制机制建设

（1）完善岸线管理法规体系

针对岸线边界、岸线保护红线、岸线功能分区制定相关地方性法律法规和实

施细则，强化法律法规层面的执法和监管支撑。

（2）健全岸线管理制度体系

推动并落实河长制要求，促进岸线开发利用与保护协调发展的政策和制度体

系，做好岸线范围内项目审批、岸线空间管理、功能区管理、土地利用管理、涉

水工程管理、采砂管理、港口码头航运管理、监测预警、信息收集与公开等方面

的制度建设，使岸线管理与保护协调走向规范化。

6.3.2 岸线管理责任清单

根据各项措施的实施需要，按照部门业务领域特点与优势，结合河长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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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联动、联合执法的总体要求，明确执行岸线管理措施的牵头部门和配合部门，

落实相关责任人与责任单位，制定责任清单。

6.3.3 岸线监测与巡查

针对岸线管理建立监测制度、岸线巡查制度，明确各级河长办相关管理人员

岸线监测与巡查的主要内容，促进岸线监测与巡查工作常态化。

在水文、水资源等常规监测的基础之上，重点加强河道岸线利用状况的监测

能力建设，充分发挥地理信息、遥感监测、卫星定位和无人机航摄等空间信息技

术优势，加强涉水项目建设区域和热点敏感区域的定期监测和预警；积极引入物

联网、移动互联等新兴技术手段，加强开放式监测模式的构建，引导公众的参与。

6.3.4 岸线管控信息化建设

提出加强河湖岸线管控能力建设的措施；利用遥感监测、大数据、移动互联

等信息化技术手段开展现状利用调查，整合河湖水利等部门基础数据和空间地理

数据，以水利普查等空间数据“一张图”为基础构建岸线管理信息系统，加强规

划成果的应用性和易用性，为日常综合管理中岸线的管控工作提供支撑。

结合湖南河长制、湖长制管理信息系统建设，依托划界确权工作，开展河湖

与水利工程管理保护范围电子界桩设置；以河流或行政区为单元，建立岸线管理

信息子系统，将岸线利用情况，岸线侵占情况以及划定的岸线边界线、岸线功能

区以及管理要求、岸线管理与保护的法律法规、制度要求以及责任部门等纳入信

息化管理平台，实现信息化动态管理，以及各级河流岸线管理信息的互联互通与

深度共享。

6.4 岸线保护利用调整要求

6.4.1 调整原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等法律法

规，考虑沿河地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充分发挥岸线的资源属性和功能属性，

促进沿河地区形成环境优美，人水和谐的局面。

（1）保障防洪安全

河道行洪安全是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及岸线资源利用与保护的重要前提

条件，本次岸线利用管理规划把保障防洪安全放在了尤为突出的位置。按照保障



新晃县侗族自治县大桥溪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 汇杰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0

防洪安全的要求，岸线利用项目的调整包括以下方面：

清退河道岸线范围内住宅等阻水建筑物，清退阻碍行洪的滩地占用，清退影

响行洪的畜禽养殖场、渔业养殖等项目，清退河道中种植的高杆作物。

改建或拆除影响防洪安全的漫水桥等阻水建筑物，复核河段内桥梁的阻水作

用，对阻水严重的桥梁实施必要的改建，减小岸线利用项目对河道行洪的影响，

应对部分漫水桥予以拆除或改建。

严格按照岸线利用管理的要求，对超越和侵占临水控制线的岸线利用项目实

施清退和调整。

（2）水资源与水环境保护

水资源是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资源。水资源短缺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之

一，岸线利用应重视水资源和水环境保护，合理确定各功能区内的岸线利用项目。

按照水资源与水环境保护的要求，岸线利用项目的调整包括以下方面：

严格控制排污口水质达标排放和污染物负荷总量控制，对无法达标排放或污

染物负荷总量超标的排污口应限期治理，必要时应对其占用岸线的位置予以调整。

清退水源地保护区内影响水资源保护的排污口、垃圾处理厂、污染企业等岸

线利用项目，对影响水质控制指标的建设项目加以清退和调整。

（3）统筹协调上下游、左右岸关系

应协调上下游岸线利用与保护的关系，对水生态或水资源保护区的上游河段，

要严格禁止上游地区岸线开发利用，避免对下游保护区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对

已产生明显影响的岸线利用项目应坚决予以清退和调整。

对左右岸取排水口犬牙交错，相互影响的岸线利用项目，应按照规划的岸线

控制线和功能区要求，采取调整和清退措施。

应统筹考虑防洪安全、河势稳定与沿河城乡建设的关系，对影响防洪、河势

稳定和城市建设规划的岸线利用项目应实施清退和调整。

（4）合理配置岸线资源，实现有序高效利用

按照优化配置岸线资源，实现岸线资源的有序、高效利用和有效保护要求，

岸线利用项目的调整包括以下方面：

对岸线资源利用效率不高的项目予以调整，将优良岸线资源合理配置，有利

于当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如沿河城区段岸线利用程度已经很高，但部分岸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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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项目占用了较多的优良岸线资源，而利用效率低，应予以适当调整，以提高

岸线资源的利用效率。

将可以集中布置的岸线开发利用项目集中布置，节约有限的岸线资源，促进

多个利益主体共享岸线，提高岸线利用效率。

重视对岸线利用项目的占用岸线长度合理性评价，避免过多占岸线，严禁闲

置已占用的岸线。

6.4.2 调整意见

以岸线功能区为单元，对各功能区内的建设项目逐一进行复核，分析建设项

目对防洪安全、河势稳定、供水和生态环境方面产生的影响，与已确定的岸线功

能分区进行对照，分析现状岸线利用的合理性，提出岸线管理保护与利用调整意

见。

（1）已有岸线利用项目的调整意见

对岸线功能区内已建的与功能区定位和管控要求不一致的，对防洪、供水、

河势稳定和水生态环境及航运有重大影响的项目，坚持实事求是，按照公正、公

平和公开的原则，按轻重缓急，有计划、有步骤地提出调整或清退意见。对岸线

利用强度较高的岸段，应严格控制岸线利用行为，并提出岸线整合意见。

（2）规划岸线利用项目的调整意见

对规划兴建的且与功能区定位和管控要求不一致的的岸线利用建设项目，在

与有关部门沟通的基础上提出调整意见。

规划范围内涉及的上位规划调整，本规划功能区划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相应

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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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环境影响评价

7.1 环境保护目标

本次规划依据国家及自治区法律法规相关规定，确定主要环境保护目标为：

合理划定大桥溪河道岸线功能区，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以绿色发展和空间规

划为引领，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不断提高环境管理系统化、科学化、法

制化、精细化和信息化水平，保障河道行洪能力、保护河道水质达标、维护河道

水生态安全、保持河流多样性，防止大桥溪河河道岸线被随意乱占乱垦、过度开

发，确保河道两岸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及社会经济健康发展并维护河流水环境

功能，保障城镇水资安全；维护河道水生生态系统完整性和连通性，保护沿线生

态环境稳定。

7.2 环境现状

根据资料收集及现场调查发现，大桥溪流域目前没有设立水文站点进行水监

测断面布设和水质、水量监测情况。大桥溪大部分位于山区，植被茂密，多为天

然河道，由于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大量的修建桥梁、拦河坝等涉河建筑物，以

及人为占用河道，原始河流环境受到破坏，引起河流流域内发生水土流失、滑坡

等地质灾害以及水污染等环境问题。

目前大桥溪水质管理较为粗放，随着农业和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大桥溪流

域沿河村组化肥、农药等化学品投入逐年增加，与此同时，农业投入品利用率低、

农业废弃物处理滞后，存在一定的农业面源污染。因此保护和治理河流环境已成

为当务之急。

7.3 规划符合性分析

7.3.1 与发展战略的符合性分析

本规划的主要任务是实现岸线的科学合理利用，推进大桥溪岸线开发利用与

治理保护相结合，适应新晃县经济社会发展，坚持综合协调、统筹兼顾、强化保

护、科学布局、集约使用、高效利用的原则，在确保防洪安全、河势稳定、供水

安全，满足生态环境保护等要求的前提下，妥善处理好岸线开发利用与保护的关

系。综合分析来看，规划符合国家确立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和方针政策。



新晃县侗族自治县大桥溪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 汇杰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3

7.3.2 与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符合性分析

（1）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的符合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河道、湖泊管理范围内的土地

和岸线的利用，应当符合行洪、输水的要求。”本规划是在确保防洪安全、河势

稳定的前提下，根据不同河段的河势特点和防洪保安、供水安全以及水生态环境

保护的要求，提出合理的岸线控制及保护对策措施，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

法》的规定。

（2）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的符合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第十七条规定：“河道岸线的利用和建设，

应当服从河道整治规划和航道整治规划。”本规划方案综合考虑了河道稳定和通

航安全要求，将其作为岸线开发利用的控制条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

理条例》的规定。

7.4 环境影响预测与分析

本规划的主要内容是岸线功能区规划和功能区管理，属于岸线资源利用的宏

观管理规划。规划将岸线功能区分为保护区、保留区、控制利用区和开发利用区

四类，但规划内容不涉及岸线开发利用的具体建设项目，规划实施本身不会直接

对规划河道产生环境影响，其影响主要来源于岸线开发利用区和控制利用区中各

具体建设项目的实施。在规划实施过程中，各具体建设项目应履行相应的环境可

行性论证及相关审批程序。

7.4.1 水文水资源影响

岸线开发利用区内的工程均不涉及拦河建筑物工程，没有调水、引水等规划

项目，规划实施不影响河流水文过程，对规划河道总体水文情势无明显影响。

规划为管理规划，不涉及调水和引水工程，无水资源调蓄工程，不改变流域

水资源的时空分布格局，对水资源基本无影响。

7.4.2 水环境影响

岸线功能区考虑了河段水功能区管理要求，有利于河流水环境保护。岸线开

发利用段对水环境的影响取决于岸线利用的具体用途，在具体项目实施过程中，

应落实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分析具体项目实施对河段水质的影响，并采取相应的



新晃县侗族自治县大桥溪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 汇杰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4

水污染防治措施，保护水功能区水资。

7.4.3 生态影响

河道岸线开发利用和保护总体规划属管理类规划，不涉及具体规划工程，具

体开发项目的建设可能对局部河床基质和河床地貌有一定影响，对于河流纵向、

横向、垂向特征的影响是局部的，间断的，不影响河流的连续性。且规划的实施

将进一步促进河道岸线的合理利用，规范利用方式，限制开发强度，在一定程度

上保持了保护区与保留区的自然现状，减少了人类活动的影响，对河道水生生态

系统总体有利。

7.4.4 社会环境

本规划对规划范围内大桥溪岸线进行科学合理的开发与保护布局。规划实施

以后，岸线资源将得到统一有效的管理，其利用效益和利用价值都将得到很大程

度地提高，能够进一步促进沿河周边地区发展，将对新晃县地区社会环境的可持

续发展产生有利影响。

7.5 环境保护对策措施

大桥溪岸线保护利用规划实施，有巨大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

同时也会对生态环境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根据以上环境影响分析，应采取以下

对策措施：

（1）严格执行相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规划项目在实施前应进行项目的环

境影响评价，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同时对涉及环境敏感区的规划项目应进行专

题研究，并与其行业主管部门进行沟通协调。

（2）重视水环境治理和水生态修复，研究河道岸线利用与水环境治理和水

生态修复的协同效应与机制，以切实保护大桥溪水域水环境和水生态。

（3）对规划项目实施可能对水环境、水生生态产生的影响，研究制定水生

态、水环境中长期保护计划。

7.6 评价结论与建议

规划统筹考虑了大桥溪本次规划范围内河道河势条件、岸线资源条件、开发

利用现状、岸线资源保护需求、地方经济建设发展需求等，将岸线划分为保护区、

保留区、控制利用区、开发利用区四大类，并提出了各类岸线管理指导意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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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境内岸线的使用。

岸线功能划分考虑了规划范围内环境敏感区的法律法规要求，规划符合现行

法律法规要求；在满足生态环境保护等要求的前提下，妥善处理岸线保护和开发

利用的关系，发挥岸线的多种功能，达到岸线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服务地方经济、

环境建设的目标，规划内容与相关行业规划及新晃县地区城市规划、总体规划、

水功能区划、环境保护规划总体是协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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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保障措施

8.1 加强组织管理

8.1.1 管理体制与机制

（1）管理体制

建立健全严格的岸线利用与治理保护相结合的机制，从建设项目前期准备到

施工乃至运行阶段要全过程监督管理。水行政主管部门与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应联

合起来，对岸线利用项目全过程进行监督管理，充分分析建设项目对岸线资源的

不利影响，督促采取有效措施减小不利影响，保证岸线资源可持续利用。

依据现行有关法律法规，河道管理范围内岸线开发利用项目由水行政主管部

门依法实施水行政许可，保障防洪安全、河势稳定、供水安全及水生态环境等；

港口岸线开发利用由交通部门依法进行管理；跨河电缆岸线开发利用由电力部门

依法进行管理；输油、输气等岸线开发利用也应由各自专业管理部门依法进行管

理；河道管理范围以外的相关陆域，由国土部门依法进行管理。

（2）管理职责

水行政主管部门对河道岸线资源进行统一管理，其主要职责包括：组织河道

岸线开发利用与保护总体规划的编制与执行；统一负责岸线开发利用项目的水行

政许可；对岸线开发利用项目的实施建设情况进行监督；对违法违规岸线开发利

用项目进行调查取证和行政处罚；岸线开发利用管理的其他日常工作。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对码头岸线开发利用进行管理，其主要职责包括：对码头

岸线与相关港区规划的符合性进行复核，对岸线开发利用方式及码头标准进行许

可；对码头岸线开发实施建设进行监督；对港区岸线资源优化配置进行管理；对

码头岸线开发利用违法违规行为进行行政处罚。

国土部门主要负责对河道管理范围以外的陆域进行管理，其主要职责包括：

对陆域范围按相关程序发放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对陆域范围的开发利用方式进

行监督管理；对陆域范围内的违法违规开发利用行为进行行政处罚。

财政部门主要负责岸线资源占用税的征收，其主要职责包括：拟定岸线资源

占用税征收标准；负责岸线资源占用税的征收。

（3）协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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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防洪法》规定的“开发利用和保护水资源，应当服从防洪总体安排，

实行兴利与除害相结合的原则”，做好岸线利用在沿岸开发、保护间的对应和衔

接、协调工作。在岸线开发利用项目许可前，应充分征询水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

确保岸线开发利用行为服从防洪总体安排，同时岸线开发利用方式要充分协调交

通、国土、环保等职能部门的意见，确保与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相关规划的协调性。

8.1.2 审批许可

岸线利用审批许可是加强河道岸线管理，保障河道岸线资源依法使用、可持

续利用的重要措施，相关部门应依法做好岸线利用的审批许可工作。

在符合防洪标准、岸线规划、港口规划、航运要求和其他技术要求，经防洪

评价、水资源论证等相关论证后，由水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岸线功能区的管理要求，

对岸线开发利用方案进行水行政审批许可。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对码头岸线开发利

用方式以及码头标准进行审批许可。国土部门对陆域管理范围相关程序发放建设

用地规划许可证。环保部门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岸线开发利用项目的环境

影响进行评估，依据法律授予的权限对项目进行许可或行使否决权。

经水利、交通、国土、环保等相关部门审批许可后，岸线开发利用项目按照

相关基建程序报国家、省级或地方发改委，由国家、省级或地方发改委对岸线开

发利用项目进行立项批复。

8.2 强化执法监督

水利部门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防洪法》、《河道管理条例》等

有关占用河道管理范围的各项规定，制定和落实岸线管理执法责任制度、执法巡

查制度、评议考核制度及行政审批事后监督制度，做到执法有章可循、管理有序。

交通、国土、环保等部门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项目实施建设情况进行执法

监督，确保岸线资源合理有序开发，规避对水生态环境等不利影响。

水利等相关部门应定期进行岸线利用项目合法合规性检查，建立岸线利用调

整和清退制度，对不符合岸线规划、无相关合法手续的项目或未批先建、不按规

定建设的项目限期整改，不达标的予以清理。

建立省市县与区域岸线管理执法的日常联动机制，积极探索水利、交通、建

设、自然资源、环保与公安、法院等部门联合执法的高效途径，逐步形成密切协

作的跨部门联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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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岸线管理执法能力建设，保障工作经费。增加必要的岸线管理执法队伍，

加强执法人员培训，补充必要的执法装备，财政上保障正常的执法工作经费，给

予执法人员办理必要的人身安全保险以及外出执行公务补贴。

开展岸线依法使用、有偿使用、高效利用的政策法规宣传，创造良好的执法

环境。深入基层和沿淮企业，宣讲岸线利用的法律法规，借主流媒体如电视台、

报纸、官方网站等全方位深度报到岸线利用先进典型，营造遵纪守法、节约利用、

高效利用岸线的舆论氛围。

8.3 健全管理制度

加强水行政执法。按照统一、精简、效能原则，进一步加强水政、包括涉河

建设项目监督的水行政执法队伍建设，保障岸线利用管理各项法规、规定的全面

贯彻和执行；进一步推进水行政执法责任制，保证各项法律规定落到实处；加强

执法检查监督工作，落实执法责任，规范执法行为，提高流域水行政执法质量。

建立完善有效的管理监督机制。水利、交通、旅游、城镇建设等部门以及县

（市、区）政府其相关规划对岸线资源均有涉及，但相互间缺乏沟通协调。按照

分级管理的原则，地方发展改革委需会同规划、交通、水利、建设、环境、国土、

渔业等部门，根据本岸线规划要求，联合对城镇规划、交通、旅游规划等涉及河、

湖、岸线部分进行审查；建立健全规划实施监督和评估机制，协调推进并保障规

划的贯彻落实；对岸线开发利用的各类项目立项、工程建设和验收等环节进行有

效监督。

8.4 加强公众参与

建立长期稳定的岸线、堤防管理维护投入机制。目前作为岸线维护重要基础

设施的河道堤防的建设和维护尚没有一个稳定的资金渠道。根据现有的河道管理

体制，堤防工程的维护和日常管理是由地方水行政管理部门和河湖管理单位负责，

除国家补助外，县（区）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保证必要的资金投入。在加强

对水利建设基金、堤防岸线占用费等规费征收力度的同时，建立长期稳定的水利

建设财政投入机制，保障堤防设施的安全运行。

营造有效的公众参与机制。建立公开透明、公众参与、公正廉洁的民主管理

机制和行政管理体制。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要广泛听取和充分反映

公众意见，提高全社会对加快经济发展和保护岸线资源相协调的认同程度。要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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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沿岸开发利用的地方政府、各个企业单位、特别是非政府组织充分参与到保护

水域、岸线中来。要提高全民保护水、珍惜岸线资源的意识，将维护河道、湖泊

成为全社会每个成员的实际行动，取得更好的经济社会环境效果。

加强社会监督。进一步加强规划实施的民主监督，扩大政务公开，强化信息

引导，面向企业和公众，积极广泛地组织好规划宣传，形成全社会关心规划、参

与实施和共同监督的良好氛围。



左岸 右岸 江心洲 合计

1 怀化市 新晃县 25.356 1508.000 29.890 90.721 13.930 13.060 0.000 26.990

25.356 1508.000 29.890 90.721 13.930 13.060 0.000 26.990

表 1              沿岸县级以上行政区主要社会经济指标表（2022年）

岸线长度（km)

合计

序号 市（地）级 县级
年末总人口
（万人）

土地面积

（ km2）
耕地面积
（万亩）

地区生产总值
（亿元）



X Y

1 怀化市 新晃县 跨河 G320大桥 桥梁 连续桥 619104.08 3027675.13 20.5 正常

2 怀化市 新晃县 跨河 大桥溪2#铁路桥 桥梁 连续桥 619086.54 3027794.70 6 正常

3 怀化市 新晃县 跨河 大桥溪1#铁路桥 桥梁 连续桥 619071.89 3027803.31 6 正常

4 怀化市 新晃县 跨河 大桥溪2#人行桥 桥梁 连续桥 619061.01 3027817.08 4.5 正常

5 怀化市 新晃县 跨河 大桥溪1#人行桥 桥梁 连续桥 618951.38 3027890.50 2 正常

6 怀化市 新晃县 跨河 雷打岩公路桥 桥梁 连续桥 618706.22 3028000.18 4 正常

7 怀化市 新晃县 跨河 雷打岩人行桥 桥梁 连续桥 618621.70 3027868.87 2 正常

8 怀化市 新晃县 跨河 双岩5#人行桥 桥梁 连续桥 618099.72 3028209.34 4 正常

9 怀化市 新晃县 跨河 双岩4#人行桥 桥梁 连续桥 618118.94 3028278.58 3 正常

10 怀化市 新晃县 跨河 双岩3#人行桥 桥梁 连续桥 618120.86 3028277.59 2 正常

11 怀化市 新晃县 跨河 双岩2#人行桥 桥梁 连续桥 618142.29 3028307.71 3 正常

12 怀化市 新晃县 跨河 双岩3#公路桥 桥梁 连续桥 618157.80 3028322.24 6.5 正常

13 怀化市 新晃县 跨河 双岩1#人行桥 桥梁 连续桥 618158.24 3028344.61 1 正常

14 怀化市 新晃县 跨河 双岩2#公路桥 桥梁 连续桥 617947.83 3028352.09 6 正常

15 怀化市 新晃县 跨河 双岩1#公路桥 桥梁 连续桥 617866.59 3028433.46 7 正常

16 怀化市 新晃县 跨河 枞木庵人行桥 桥梁 连续桥 617927.28 3028559.55 1 正常

表2                                            涉河现状及规划工程情况统计表

位置

序号
市（地）级

行
政区

县级
行政
区

岸别 项目名称 类型 型式
占用岸线

长度
（m）

运行状况 备注



17 怀化市 新晃县 跨河 枞木庵公路桥 桥梁 连续桥 618021.63 3028660.94 5 正常

18 怀化市 新晃县 跨河 大元口2#公路桥 桥梁 连续桥 617982.94 3028738.52 4 正常

19 怀化市 新晃县 跨河 大元口1#公路桥 桥梁 连续桥 617941.76 3028805.30 3.5 正常

20 怀化市 新晃县 跨河 大元口2#人行桥 桥梁 连续桥 617707.98 3028956.91 2 正常

21 怀化市 新晃县 跨河 大元口1#人行桥 桥梁 连续桥 617694.15 3029116.88 2.5 正常

22 怀化市 新晃县 跨河 黄家垅人行桥 桥梁 连续桥 617572.50 3029126.04 2 正常

23 怀化市 新晃县 跨河 黄家垅拦水坝 河坝 滚水坝 617554.07 3029158.82 16 正常

24 怀化市 新晃县 跨河 茶叶榜人行桥 桥梁 连续桥 617511.28 3029390.72 2 正常

25 怀化市 新晃县 跨河 龙门庵2#人行桥 桥梁 连续桥 617695.55 3029630.07 2.5 正常

26 怀化市 新晃县 跨河 龙门庵1#人行桥 桥梁 连续桥 617716.15 3029642.63 1 正常

27 怀化市 新晃县 跨河 大桥溪村2#公路桥 桥梁 连续桥 617938.46 3029765.49 27 正常

28 怀化市 新晃县 跨河 大桥溪村拦水坝 河坝 滚水坝 617932.89 3029791.23 1 正常

29 怀化市 新晃县 跨河 大桥溪村1#公路桥 桥梁 连续桥 617982.38 3029910.00 4 正常

30 怀化市 新晃县 跨河 大桥溪村2#人行桥 桥梁 连续桥 618128.39 3030118.63 2 正常

31 怀化市 新晃县 跨河 大桥溪村1#人行桥 桥梁 连续桥 618139.05 3030131.40 2 正常

32 怀化市 新晃县 跨河 李家湾2#人行桥 桥梁 连续桥 618312.20 3030341.98 1 正常

33 怀化市 新晃县 跨河 李家湾2#公路桥 桥梁 连续桥 3030341.98 3030426.22 5 正常

34 怀化市 新晃县 跨河 李家湾2#拦水坝 河坝 滚水坝 618485.11 3030444.47 5 正常

35 怀化市 新晃县 跨河 李家湾1#拦水坝 河坝 滚水坝 618605.27 3030656.64 4 正常



36 怀化市 新晃县 跨河 李家湾1#人行桥 桥梁 连续桥 618610.57 3030661.60 3 正常

37 怀化市 新晃县 跨河 李家湾1#公路桥 桥梁 连续桥 618682.26 3030810.31 5 正常

38 怀化市 新晃县 跨河 大湾罗村公路桥 桥梁 连续桥 618891.05 3031065.27 7 正常

39 怀化市 新晃县 跨河 大湾罗村2#人行桥 桥梁 连续桥 618940.73 3031253.97 1 正常

40 怀化市 新晃县 跨河 大湾罗村1#人行桥 桥梁 连续桥 618912.46 3031340.67 1 正常

41 怀化市 新晃县 跨河 大湾罗村拦水坝 河坝 滚水坝 618910.55 3031346.20 1 正常

42 怀化市 新晃县 跨河 拖木村2#拦水坝 河坝 滚水坝 618782.20 3031488.16 4 正常

43 怀化市 新晃县 跨河 拖木村2#人行桥 桥梁 连续桥 618777.89 3031490.69 1 正常

44 怀化市 新晃县 跨河 拖木村1#拦水坝 河坝 滚水坝 618792.76 3031644.88 2 正常

45 怀化市 新晃县 跨河 拖木村1#人行桥 桥梁 连续桥 618742.47 3031719.55 2 正常

46 怀化市 新晃县 跨河 龙门洞2#拦水坝 河坝 滚水坝 618636.85 3031796.20 3 正常

47 怀化市 新晃县 跨河 龙门洞1#拦水坝 河坝 滚水坝 618637.51 3031850.04 2 正常

48 怀化市 新晃县 跨河 龙门洞人行桥 桥梁 连续桥 618594.96 3031871.43 1 正常

49 怀化市 新晃县 跨河 塘家坝村10#人行桥 桥梁 连续桥 618552.63 3031950.56 2.5 正常

50 怀化市 新晃县 跨河 塘家坝村9#人行桥 桥梁 连续桥 618554.50 3031975.10 2.5 正常

51 怀化市 新晃县 跨河 塘家坝村8#人行桥 桥梁 连续桥 618556.22 3031992.29 2.5 正常

52 怀化市 新晃县 跨河 塘家坝村7#拦河坝 河坝 滚水坝 618545.54 3032075.67 1 正常

53 怀化市 新晃县 跨河 塘家坝村7#人行桥 桥梁 连续桥 618545.19 3032096.50 2 正常

54 怀化市 新晃县 跨河 塘家坝村6#人行桥 桥梁 连续桥 618557.47 3032211.62 1 正常



55 怀化市 新晃县 跨河 塘家坝村铁路桥 桥梁 连续桥 618574.08 3032352.62 12 正常

56 怀化市 新晃县 跨河 塘家坝村2#公路桥 桥梁 连续桥 618566.63 3032368.27 4 正常

57 怀化市 新晃县 跨河 塘家坝村5#人行桥 桥梁 连续桥 618570.01 3032451.10 1 正常

58 怀化市 新晃县 跨河 塘家坝村4#人行桥 桥梁 连续桥 618617.97 3032526.98 2 正常

59 怀化市 新晃县 跨河 塘家坝村3#人行桥 桥梁 连续桥 618682.20 3032558.37 1 正常

60 怀化市 新晃县 跨河 塘家坝村6#拦河坝 河坝 滚水坝 618793.88 3032538.18 3 正常

61 怀化市 新晃县 跨河 塘家坝村2#人行桥 桥梁 连续桥 618831.12 3032579.63 1 正常

62 怀化市 新晃县 跨河 塘家坝村5#拦河坝 河坝 滚水坝 618979.67 3032633.77 2 正常

63 怀化市 新晃县 跨河 塘家坝村4#拦河坝 河坝 滚水坝 618950.14 3032682.65 3 正常

64 怀化市 新晃县 跨河 塘家坝村1#人行桥 桥梁 连续桥 619032.31 3032817.39 1 正常

65 怀化市 新晃县 跨河 塘家坝村1#公路桥 桥梁 连续桥 619000.83 3032879.69 4 正常

66 怀化市 新晃县 跨河 塘家坝村3#拦河坝 河坝 滚水坝 618983.11 3032903.33 1 正常

67 怀化市 新晃县 跨河 塘家坝村2#拦河坝 河坝 滚水坝 618970.85 3032917.16 2 正常

68 怀化市 新晃县 跨河 塘家坝村1#拦河坝 河坝 滚水坝 618913.13 3033066.67 2 正常

69 怀化市 新晃县 跨河 米冲2#人行桥 桥梁 连续桥 618847.20 3033196.19 1 正常

70 怀化市 新晃县 跨河 米冲1#人行桥 桥梁 连续桥 618793.34 3033375.57 1 正常

71 怀化市 新晃县 跨河 步家坪3#拦水坝 河坝 滚水坝 618846.82 3033462.88 3 正常

72 怀化市 新晃县 跨河 步家坪2#拦水坝 河坝 滚水坝 618881.15 3033530.57 2 正常

73 怀化市 新晃县 跨河 步家坪公路桥 桥梁 连续桥 618862.64 3033546.37 5 正常



74 怀化市 新晃县 跨河 步家坪人行桥 桥梁 连续桥 618877.92 3033662.42 2 正常

75 怀化市 新晃县 跨河 步家坪1#拦水坝 河坝 滚水坝 618809.85 3033701.80 2 正常

76 怀化市 新晃县 跨河 新田凸公路桥 桥梁 连续桥 618528.62 3035182.80 3.5 正常





X Y X Y

1 怀化市 新晃县 右岸
源头～高

寨村
岸线保留区 1.16 618862.71 3035794.31 618458.42 3034896.15 为生态建设预留岸线

2 怀化市 新晃县 右岸 高寨村 岸线保护区 0.93 618458.42 3034896.15 618440.62 3034275.96 重要水利枢纽建筑物
上下游一定范围

3 怀化市 新晃县 右岸
高寨村～
塘家坝村

岸线保留区 2.98 618440.62 3034275.96 618808.39 3032567.30 规划期内暂无开发利
用需求

4 怀化市 新晃县 右岸 塘家坝村
岸线控制利

用区
0.46 618808.39 3032567.30 618532.46 3032406.17 岸线开发利用程度较

高，控制开发利用

5 怀化市 新晃县 右岸 塘家坝村 岸线保护区 0.15 618532.46 3032406.17 618581.45 3032301.77 重要涉水建筑物上下
游一定范围

6 怀化市 新晃县 右岸
塘家坝村
～李家湾

岸线保留区 1.98 618581.45 3032301.77 618682.73 3030808.48 规划期内暂无开发利
用需求

7 怀化市 新晃县 右岸 李家湾
岸线控制利

用区
0.41 618682.73 3030808.48 618480.14 3030453.80 岸线开发利用程度较

高，控制开发利用

8 怀化市 新晃县 右岸
李家湾～
大桥溪村

岸线保留区 0.48 618480.14 3030453.80 618152.98 3030171.40 规划期内暂无开发利
用需求

9 怀化市 新晃县 右岸 大桥溪村
岸线开发利

用区
0.36 618152.98 3030171.40 617969.50 3029904.94

河势基本稳定，岸线
利用条件好，城镇开

发需要

10 怀化市 新晃县 右岸
大桥溪村
～枞木庵

岸线保留区 2.17 617969.50 3029904.94 617999.15 3028665.55 规划期内暂无开发利
用需求

11 怀化市 新晃县 右岸
枞木庵～
大桥溪

岸线保护区 1.98 617999.15 3028665.55 618724.29 3028022.72 生态红线

12 怀化市 新晃县 右岸 大桥溪 岸线保留区 0.4 618724.29 3028022.72 619036.47 3027826.35 规划期内暂无开发利
用需求

13 怀化市 新晃县 右岸 大桥溪 岸线保护区 0.1 619036.47 3027826.35 619069.31 3027738.51 重要涉水建筑物上下
游一定范围

14 怀化市 新晃县 右岸
大桥溪～

河口
岸线控制利

用区
0.12 619069.31 3027738.51 619126.33 3027639.83 岸线开发利用程度较

高，控制开发利用

15 怀化市 新晃县 左岸
河口～大

桥溪
岸线控制利

用区
0.12 619145.45 3027660.40 619089.35 3027763.07 岸线开发利用程度较

高，控制开发利用

16 怀化市 新晃县 左岸 大桥溪 岸线保护区 0.09 619089.35 3027763.07 619045.21 3027834.33 重要涉水建筑物上下
游一定范围

17 怀化市 新晃县 左岸
大桥溪～
雷打岩

岸线保留区 0.34 619045.21 3027834.33 618796.27 3028013.63 规划期内暂无开发利
用需求

18 怀化市 新晃县 左岸
雷打岩～
枞木庵

岸线保护区 2.01 618796.27 3028013.63 618005.17 3028660.07 生态红线

19 怀化市 新晃县 左岸
枞木庵～
桐油坪

岸线保留区 2.94 618005.17 3028660.07 618487.05 3030448.97 规划期内暂无开发利
用需求

20 怀化市 新晃县 左岸
桐油坪～
大湾罗村

岸线控制利
用区

1.01 618487.05 3030448.97 618927.27 3031298.54 岸线开发利用程度较
高，控制开发利用

21 怀化市 新晃县 左岸
大湾罗村
～塘家坝

村

岸线保留区 1.31 618927.27 3031298.54 618575.81 3032273.62 规划期内暂无开发利
用需求

表4                                                                      岸线功能分区规划成果表

起点坐标 终点坐标
序
号

市
（地）

级
行政区

县级

行政区
岸别 起止位置 功能区类型

长度
(km)

主要划分依据



22 怀化市 新晃县 左岸 塘家坝村 岸线保护区 0.19 618575.81 3032273.62 618637.36 3032423.39 重要涉水建筑物上下
游一定范围

23 怀化市 新晃县 左岸
塘家坝村
～步家坪

岸线保留区 1.7 618637.36 3032423.39 618848.73 3033461.78 规划期内暂无开发利
用需求

24 怀化市 新晃县 左岸 步家坪
岸线控制利

用区
0.43 618848.73 3033461.78 618885.41 3033649.18 岸线开发利用程度较

高，控制开发利用

25 怀化市 新晃县 左岸
步家坪～
高寨村

岸线保留区 1.26 618885.41 3033649.18 618443.27 3034276.00 规划期内暂无开发利
用需求

26 怀化市 新晃县 左岸 高寨村 岸线保护区 0.77 618443.27 3034276.00 618479.45 3034898.63 重要水利枢纽建筑物
上下游一定范围

27 怀化市 新晃县 左岸
高寨村～

源头
岸线保留区 1.14 618479.45 3034898.63 618865.24 3035792.76 为生态建设预留岸线



个数
长度
（km)

个数
长度
（km)

占比 个数
长度
（km)

占比 个数
长度
（km)

占比 个数
长度
（km)

占比

1 怀化市新晃县 27 26.99 8 6.22 23.05% 12 17.86 66.17% 6 2.55 9.45% 1 0.36 1.33%

27 26.99 8 6.22 23.05% 12 17.86 66.17% 6 2.55 9.45% 1 0.36 1.33%合计

序
号

市、县

表5                                      岸线功能分区成果汇总表

功能区 保护区 保留区 控制利用区 开发利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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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元口2#人行桥

大元口1#人行桥
黄家垅人行桥

茶叶榜人行桥

龙门庵2#人行桥

大桥溪村1#公路桥

大桥溪村2#人行桥

李家湾2#人行桥
李家湾2#公路桥

李家湾1#拦水坝
李家湾1#公路桥

大湾罗村公路桥

大湾罗村2#人行桥

大湾罗村1#人行桥
拖木冲2#人行桥

拖木冲1#拦水坝
龙门洞2#拦水坝

龙门洞1#拦水坝
龙门洞人行桥

塘家坝村10#人行桥
塘家坝村9#人行桥
塘家坝村8#人行桥

大桥溪2#人行桥

双岩拦水坝

枞木庵人行桥

黄家垅拦水坝

大桥溪村2#公路桥
龙门庵1#人行桥

大桥溪村1#人行桥

李家湾2#拦水坝

李家湾1#人行桥

大桥溪村拦水坝

大湾罗村1#拦水坝
拖木冲2#拦水坝

拖木冲1#人行桥

双岩2#人行桥

大湾罗村2#拦水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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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杰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比  例
图  号

制   图
设   计

批   准

校   核

核   定

日  期 2023/11

审   查

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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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家坝村8#人行桥
塘家坝村7#拦河坝

塘家坝村7#人行桥
塘家坝村6#人行桥
塘家坝村铁路桥

塘家坝村5#人行桥
塘家坝村4#人行桥

塘家坝村3#人行桥

塘家坝村6#拦河坝
塘家坝村2#人行桥

塘家坝村5#拦河坝
塘家坝村4#拦河坝

塘家坝村1#人行桥
塘家坝村1#公路桥塘家坝村2#拦河坝

塘家坝村1#拦河坝
米冲2#人行桥

米冲1#人行桥
步家坪3#拦水坝

步家坪公路桥 步家坪2#拦水坝

步家坪人行桥

新田凸公路桥

塘家坝村3#拦河坝

塘家坝村2#公路桥

步家坪1#拦水坝

资质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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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晃县大桥溪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

规划河流形势图(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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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洪堤

河坝、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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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200 400 600 800 1000m

比例 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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